
附件 1

广东省乡村工匠民间美术专业类别
专业人才职称评价标准条件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一、为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乡村人才振兴，推

进乡村工匠高质量发展，让民间美术专业人才在农村广阔天

地大施所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加快培育壮大我省民间

美术乡村工匠专业人才队伍，根据国家和省深化职称制度改

革有关精神，结合广东实际，制定本标准条件。

二、本标准条件适用于在广东省内基层一线非公文艺类

组织中，从事民间美术专业工作，熟练掌握美术创作、传承

等技能，适应乡村振兴发展需要，集创新型、技能型、应用

型于一体的德艺双馨高素质人员职称的评审。

民间美术专业包括雕塑工艺、金属设计或制作、漆器设

计或制作、家具设计或制作、花画设计或制作、剪纸设计或

制作、编织设计或制作、刺绣设计或制作、织毯设计或制作、

印染设计或制作、珠宝首饰设计或制作、陶瓷设计或制作、

烟花爆竹设计或制作、服装设计或制作、鞋类设计或制作、

乐器设计或制作等，以及环境设计、视觉设计等民间美术专

业，并根据我省民间美术产业发展以及民间美术技艺认定情

况适时调整。



三、民间美术专业类别乡村工匠专业人才职称设初级、

中级、高级三个层级，其中初级职称分设员级和助理级，高

级职称分设副高级和正高级。员级、助理级、中级、副高级

和正高级对应的职称名称依次为：乡村工匠民间美术专业技

术员、乡村工匠民间美术专业助理工程师、乡村工匠民间美

术专业工程师、乡村工匠民间美术专业高级工程师、乡村工

匠民间美术专业正高级工程师。

四、本标准条件由基本条件和评价条件组成。申报乡村

工匠民间美术专业类别人才各层级职称须同时具备基本条

件和各层级职称评价条件。

第二章 基本条件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法规。

二、热爱民间美术，认真履行美术行业的岗位职责，工

作作风端正，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遵守乡风民

俗和村约民规，在乡村群众中享有良好的声誉。

三、身心健康，具备从事相关工作的身体条件。

四、积极参加各类实用技术、创新创业、职业技能、学

历提升等培训，积极发挥专长参与各类技能培训授课。民间

美术专业人才参加的各类技能培训和授课情况可作为职称

评审的有效依据。

五、正高级职称申报人需参加答辩。



第三章 乡村工匠民间美术专业技术员职称评价条件

一、学历资历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具备高中或中职以上学历，从事相关工作满 1年。

（二）不具备上述学历，从事相关工作满 5年。

二、工作能力（经历）及业绩成果条件

掌握民间美术某项技艺，参与作品创作、展出或文化传

承。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从事民间美术或相关工作 1年（含）以上，创作

或展览 2件以上美术作品，获得群众认可。

（二）参加涉农民间美术或文化美术艺术类相关培训，

并获得合格（结业）证书 1个以上。

（三）在镇（街）以上政府机构组织的艺术活动中，参

与某项美术作品的创作、展览，并获得表彰。

第四章 乡村工匠民间美术专业助理工程师职称评价条件

一、学历资历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具备大学专科以上学历，或技工院校高级工班以

上毕业，从事相关工作。

（二）具备高中或中职以上学历，取得民间美术专业类



别乡村工匠技术员职称后，从事相关工作满 2年；或具备高

中或中职以上学历，从事相关工作满 4年。

（三）不具备上述学历，取得民间美术专业类别乡村工

匠技术员职称后，从事相关工作满 2年；或不具备上述学历，

从事相关工作满 8年。

(四）取得相关专业高级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

从事 相关专业技术技能工作满 2年。

二、工作能力（经历）及业绩成果条件

掌握民间美术某项技艺，参与作品创作、展出或文化传

承。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创作或展览或指导 4件以上美术作品，掌握某项

技能技艺，在技艺传承、带领农民增收致富中发挥积极作用，

获得县级以上政府部门或艺术组织高度评价。

（二）从事乡村美术工作 2年（含）以上，掌握某项技

能技艺，形成自己的心得体会、报告或作品等，并在相关场

合进行表演、展示获得好评。

（三）在县级以上政府机构组织或相关单位主办的文艺

活动中，参与某项作品的创作、展览、指导，展览的作品获

得奖项 1项以上，且个人排名前 5名。



第五章 乡村工匠民间美术专业工程师职称评价条件

一、学历资历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具备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学士学位，或技工院校

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从事相关工作。

（二）具备大学专科学历或技工院校高级工班毕业，取

得民间美术专业助理工程师职称后，从事相关工作满 2年；

具备大学专科学历或技工院校高级工班毕业，从事相关工作

满 3年。

（三）具备高中或中职以上学历，取得民间美术专业助

理工程师职称后，从事相关工作满 3年；具备高中或中职以

上学历，从事相关工作满 7年。

（四）不具备上述学历，取得民间美术专业类别乡村工

匠助理工程师职称后，从事相关工作满 3年；不具备上述学

历，从事相关工作满 10年。

（五）取得相关专业高级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

后，从事相关专业技术技能工作满 3年。

二、工作能力（经历）及业绩成果条件

熟练掌握民间美术某项技艺，参与作品创作、展出或文

化传承，能指导本专业助理工程师开展工作。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在县级以上政府机构组织的艺术活动中，参与某



项作品的创作、展览、指导；或在县级以上政府机构组织的

活动中，获得一等奖，且个人排名前 3名；或在市级以上政

府机构组织的活动中，获得三等奖以上，且个人排名前 5名。

（二）独立创作或主创的作品获得县级以上专业比赛三

等奖 1项以上，或作为主要参加人员创作的作品获得市级以

上专业比赛奖项 1项以上。

（三）创作的作品被县级以上相关博物馆、美术馆、文

化馆等征集、展览或收藏 1件以上；或被县级以上媒体报道

2次以上。

（四）被认定县级技能技艺传承人，或在民间美术文化

传承方面取得实绩，受到县级以上媒体报道 2次以上。

（五）参与编写过美术类专业的培训教材，承担过美术

专业人员的培训教学工作。

（六）获得县级政府部门相关的奖励或称号 1项以上。

第六章 乡村工匠民间美术专业高级工程师职称评价条件

一、学历资历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具备研究生学历或硕士学位，从事相关工作。

（二）具备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学士学位，或技工院校

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取得民间美术专业工程师职称后，

从事相关工作满 3年。



（三）具备大学专科学历或技工院校高级工班毕业，取

得民间美术专业类别乡村工匠工程师后，从事相关工作满 5

年。

（四）具备高中或中职以上学历，取得民间美术专业工

程师后，从事相关工作满 8年。

（五）取得相关专业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

后，从事相应专业技术技能工作满 4年，可申报评审高级工

程师。

二、工作能力（经历）及业绩成果条件

在民间美术创作技艺方面具有较高水平，能独立承担本

行业难度较大的工作，作为业务带头人能指导本专业或同行

人员开展工作，在当地业内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在市级以上政府机构组织的艺术活动中，参展或

指导的美术作品获得一等奖奖项 1项以上；或在省级以上政

府机构组织的活动中获得三等奖以上 2项，且个人排名前 3

名；或在省级以上政府机构组织的活动中，获得奖项 2项，

且个人排名前 5名。

（二）独立创作或主创展览的美术作品参加市级以上专

业比赛三等奖以上 2项；或作为主要参加人员创作的作品获

得省级以上专业比赛三等奖以上 2项。

（三）独立创作的美术作品被市级以上相关博物馆、美



术馆、文化馆等征集、展览或收藏 1项以上；或作为主要参

加者创作的作品被省级以上相关博物馆、文化馆等征集、展

览或收藏 1项以上；或获得市级以上媒体宣传报道 2次以上。

（四）在民间美术文化传承方面取得实绩，受到市级以

上媒体报道 2次以上。

（五）获得市级政府部门相关的奖励或称号 1项以上。

第七章 乡村工匠民间美术专业正高级工程师职称评价条件

一、学历资历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具备博士学位，从事相关工作。

（二）具备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学士学位，或技工院校

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取得民间美术专业类别乡村工匠

高级工程师职称后，从事相关工作满 5年。

（三）具备大学专科学历或技工院校高级工班毕业，取

得民间美术专业类别乡村工匠高级工程师职称后，从事相关

工作满 10年。

二、工作能力（经历）及业绩成果条件

在民间美术创作技艺方面具有较高水平，能独立承担本

行业难度较大的工作，能够培养美术行业传承人，作为业务

带头人能指导本专业或副高级职称人员开展工作，在当地业

内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在省级以上政府机构组织的艺术活动中，创作、

展览或指导的美术作品获得奖项。独立创作的作品获得奖项

1项以上；或作品获得三等奖以上 2项，且个人排名前 3名。

（二）独立创作或主创展览或指导的美术作品获得省级

以上专业比赛奖项二等奖 2项以上。

（三）作为主要参加人员创作或展览或指导的美术作品

获得省级以上专业比赛三等奖以上 2项。

（四）独立创作的美术作品被省级以上相关博物馆、美

术馆、文化馆等征集、展览或收藏 1项以上；或获得省级以

上媒体报道 2次以上。

（五）参加编写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省（部）级规

范及规程被采纳并发布实施。

（六）获得省级政府部门相关的奖励或称号 1项以上。

三、学术成果条件

公开发表、出版本专业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具备下

列条件之一：

（一）参编（排名前 3）出版著作 1部。

（二）在专业期刊（具有 ISSN或 CN刊号）发表第一

作者论文 1篇。

（三）作为第一主笔人撰写有较高水平的技艺分析报告



或分析报告 2篇。

第八章 破格申报条件

一、民间美术专业高级工程师破格申报条件

不具备高级职称所要求的学历、年限条件，在我省民间

美术专业领域中工作业绩突出，有重大贡献，满足以下条件

之一的，可破格申报：

（一）博士后出站，参加过博士后创业创新大赛。

（二）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相关领域具有显著经济和

社会效益的发明专利（或著作版权）1项以上，或获得实用

新型（或外观设计）专利 3项以上。

（三）民间美术某项技艺通过市级以上主管部门认定 1

项以上或市级以上文化艺术社团的表彰 1次以上。

（四）个人技艺能力突出或作品影响力较大，作为省级

代表外出参加比赛或展览，或作品获得省级部门奖项。

（五）广东省“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五四青年奖

章”等省级表彰项目获得者。

（六）获得省级工艺美术大师等美术类省级称号者。

（七）获得省级以上大师称号或省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人。

（八）作为总策划、总导演或第一主持省级以上政府或

相关专业机构主办的重大民间美术文化交流活动或重大民



间美术赛事并获得相关证明。

二、民间美术专业正高级工程师破格申报条件

不具备正高级职称所要求的学历、年限条件，在我省民

间美术专业领域中工作业绩突出，有重大贡献，满足以下条

件之一的，可由 2名本专业或相近专业正高级职称专家或县

级以上行业主管部门书面推荐破格申报，并按照正高评审程

序进行面试答辩：

（一）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本专业领域具有显著经济

和社会效益的发明专利（或著作版权）3项以上，或获得实

用新型（或外观设计）专利 5项以上。

（二）民间美术创作某项技艺通过省级以上主管部门认

定 1项以上，或省级以上社团组织的表彰 1项以上。

（三）个人技能技艺能力特别突出或作品影响力巨大，

作为国家代表外出参加比赛或展览，或作品获得国家部门奖

项。

（四）在民间美术创作、展览或文化传承方面取得实绩，

受到国家级媒体报道 2次以上。

（五）全国“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五四青年奖

章”“五个一工程”等国家级表彰项目获得者。

（六）作为总策划、总导演或第一主持国家级以上政府

或相关专业机构主办的重大民间音乐文化交流活动或重大



民间音乐赛事并获得相关证明。

（七）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人员。

（八）获得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等美术类国家级称号者。

（九）获得国家级以上大师称号或国家级以上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

三、高技能人才申报职称破格申报条件

对于获得世界技能大赛金、银、铜牌选手的指导专家、

教练，获得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或南粤技术能手荣

誉称号，担任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负责人，享受省级以上

政府特殊津贴的优秀高技能人才，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统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可申报相关正高级工程师

及以下级别的职称评审。

第九章 附则

一、技工院校中级工班、高级工班、预备技师（技师）

班毕业，可分别按相当于中专、大专、本科学历申报相应职

称。

二、本标准条件由广东省乡村工匠民间美术专业人才高

级职称评审委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三、与本标准条件相关的词语或概念解释见附录。



附录：有关词语或概念的解释

一、凡冠有“以上”的，均含本级或本数量。

二、本条件所提“市”一般是指设区县的市。

三、本专业工作年限：一般由参加本专业工作后起计算

至申报当年年底止。

四、资历：指从取得现职称起至申报当年为止所从事本

专业技术工作的时间，截止时间点以每年度通知为准，按周

年计算。在此期间全脱产学习者，应扣除其全脱产学习时间。

五、学历（学位）：指国家认可的学历学位。

六、经济效益：指通过利用某工作项目所产生的，可以

用经济统计指标计算和表现的效益。按人均上缴利税计算，

不含潜在效益。其经济指标将随生产力发展水平作适当调

整。

七、社会效益：指通过利用某工作项目所产生的，经过

有关主管部门认可的改善环境、劳动、生活条件、节能、降

耗、增强国力等的效益，以及有利于贯彻党和国家方针政策，

有利于促进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效益。

广东省乡村工匠民间美术专业人才

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

2022年 8月 24日



附件 2

广东省乡村工匠乡村戏剧专业类别
专业人才职称评价标准条件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一、为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乡村人才振兴，推

进“乡村工匠”人才工程高质量发展，让乡村戏剧人才在农

村广阔天地大施所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加快培育壮大

我省乡村戏剧专业类别乡村工匠专业人才队伍，根据国家和

省深化职称制度改革有关精神，结合广东实际，制定本标准

条件。

二、本标准条件适用于在广东省内基层一线非公文艺类

组织中，从事戏曲、话剧、歌舞剧、木偶戏、皮影戏等方向

工作，熟练掌握表演、创作、传承等技能，适应乡村振兴发

展需要，集创新型、技能型、应用型于一体的德艺双馨高素

质人员的职称申报。

乡村戏剧专业类别乡村工匠专业人才职称的专业方向

分类如下：

（一）戏曲：粤剧、潮剧、正字戏、白字戏、广东汉剧、

西秦戏、花朝戏、粤北采茶戏、花鼓戏、雷剧、梅州山歌剧、



粤西白戏、临剧等。

（二）话剧：电视剧和影视剧编剧、表演、摄影、美工、

声效等。

（三）歌舞剧：歌剧、舞剧。

（四）木偶戏：布袋木偶、提线木偶、杖头木偶、铁线

木偶等。

（五）皮影戏：皮影制作、雕刻、彩绘，皮影场景设计、

表演等。

三、乡村戏剧专业类别乡村工匠专业人才职称设初级、

中级、高级三个层级，其中初级职称分设员级和助理级，高

级职称分设副高级和正高级。员级、助理级、中级、副高级

和正高级对应的职称名称依次为：乡村工匠乡村戏剧专业技

术员、乡村工匠乡村戏剧专业助理工程师、乡村工匠乡村戏

剧专业工程师、乡村工匠乡村戏剧专业高级工程师、乡村工

匠乡村戏剧专业正高级工程师。

四、本标准条件由基本条件和评价条件组成。申报乡村

工匠乡村戏剧专业类别人才各层级职称须同时具备基本条

件和各层级职称评价条件。

第二章 基本条件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法规。

二、热爱乡村戏剧工作，认真履行戏剧行业的岗位职责，

工作作风端正，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遵守乡风

民俗和村约民规，在乡村群众中享有良好的声誉。

三、身心健康，具备从事相关工作的身体条件。

四、鼓励乡村工匠专业人才积极参加各类实用技术、创

新创业、职业技能、学历提升等培训，积极发挥专长参与各

类技能培训授课。乡村戏剧专业人才参加的各类技能培训和

授课情况可作为职称评审的有效依据。

五、正高级职称申报人需参加答辩。

第三章 乡村工匠乡村戏剧专业技术员职称评价条件

一、学历资历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具备高中或中职以上学历，从事相关工作满 1年。

（二）不具备上述学历，从事相关工作满 5年。

二、工作能力（经历）及业绩成果条件

掌握戏剧表演某项技能技艺，参与创作、表演、传承相

关戏剧作品。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从事戏剧工作 1年（含）以上，表演 2种以上戏

剧角色，获得群众的认可。

（二）参加涉农或文化艺术类相关培训，获得合格（结

业）证书 1个以上。

（三）在镇（街）以上政府机构组织的文艺活动中，参

与某项剧目的表演、创作，获得表彰。

第四章 乡村工匠乡村戏剧专业助理工程师职称评价条件

一、学历资历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具备大学专科以上学历，或技工院校高级工班以

上毕业，从事相关工作。

（二）具备高中或中职以上学历，取得乡村戏剧专业类

别乡村工匠技术员职称后，从事相关工作满 2年；或具备高

中或中职以上学历，从事相关工作满 4年。

（三）不具备上述学历，取得乡村戏剧专业类别乡村工

匠技术员职称后，从事相关工作满 2年；或不具备上述学历，

从事相关工作满 8年。

（四）取得相关专业高级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

后，从事相应专业技术技能工作满 2年。

二、工作能力（经历）及业绩成果条件



掌握乡村戏剧表演某项技能技艺，能创作、表演、传承

相关戏剧作品、戏剧角色。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从事乡村戏剧工作 2年（含）以上，表演 4种以

上戏剧角色，掌握某项技能技艺，在技艺传承、带领农民增

收致富中发挥积极作用，获得县级以上政府部门表彰。

（二）从事乡村戏剧工作 2年（含）以上，掌握某项技

能技艺，形成自己的心得体会、报告或作品，并在相关场合

进行表演、展示获得好评。

（三）在县级以上政府机构组织的文艺活动中，参与某

项剧目的表演、创作，参演的剧目获得奖项 1项以上，且个

人排名前 5名。

第五章 乡村工匠乡村戏剧专业工程师职称评价条件

一、学历资历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具备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学士学位，或技工院校

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从事相关工作。

（二）具备大学专科学历或技工院校高级工班毕业，取

得乡村戏剧专业类别乡村工匠助理工程师职称后，从事相关

工作满 2年；具备大学专科学历或技工院校高级工班毕业，

从事相关工作满 3年。



（三）具备高中或中职以上学历，取得乡村戏剧专业类

别乡村工匠助理工程师职称后，从事相关工作满 3年；具备

高中或中职以上学历，从事相关工作满 7年。

（四）不具备上述学历，取得乡村戏剧专业类别乡村工

匠助理工程师职称后，从事相关工作满 3年；不具备上述学

历，从事相关工作满 10年。

（五）取得相关专业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

从事相应专业技术技能工作满 3年。

二、工作能力（经历）及业绩成果条件

熟练掌握乡村戏剧表演某项技能技艺，能独立设计或创

作相关戏剧作品或戏剧角色，能指导本专业助理工程师开展

乡村戏剧表演。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在县级以上政府机构组织的文艺活动中，参与某

项剧目的表演、创作。创作的作品获得奖项1项以上；或在

县级以上政府机构组织的文艺活动中，参演的作品获得三等

奖以上1项，且个人排名前3名；或在市级以上政府机构组织

的文艺活动中，参演的作品获得奖项1项，且个人排名前5名。

（二）独立创作或主创的作品获得县级以上专业比赛三

等奖1项以上，或作为主要参加人员创作的作品获得市级专

业比赛奖项1项以上。

（三）创作的作品被县级以上文化馆等征集、收藏1项



以上；或被县级以上媒体报道2次以上。

（四）被认定级县级技能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或在乡村

戏剧文化传承取得实绩，受到县级以上媒体报道2次以上。

（五）获得县级政府部门相关的奖励或称号 1项以上。

第六章 乡村工匠乡村戏剧专业高级工程师评价条件

一、学历资历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具备研究生学历或硕士学位，从事相关工作。

（二）具备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学士学位，或技工院校

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取得乡村戏剧专业类别乡村工匠

工程师职称后，从事相关工作满 3年。

（三）具备大学专科学历或技工院校高级工班毕业，取

得乡村戏剧专业类别乡村工匠工程师职称后，从事相关工作

满 5年。

（四）具备高中或中职以上学历，取得乡村戏剧专业类

别乡村工匠工程师职称后，从事相关工作满 8年。

（五）取得相关专业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

后，从事相应专业技术技能工作满 4年。

二、工作能力（经历）及业绩成果条件

在乡村戏剧表演技能技艺方面具有较高水平，能独立承



担本行业难度较大的工作，作为业务带头人能指导本专业或

同行人员开展工作，在当地业内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在市级以上政府机构组织的文艺活动中，参与某

项作品的表演、创作，获得奖项。创作的作品获得奖项 1项

以上；或在市级以上政府机构组织的文艺活动中，参演的作

品获得三等奖以上 2项，且个人排名前 3名；或在省级以上

政府机构组织的表演中，获得奖项 2项，且个人排名前 5名。

（二）独立创作或主创主演的作品获得市级以上专业比

赛三等奖以上 2项；或作为主要参加人员创作的作品获得省

级以上专业比赛三等奖以上 2项。

（三）独立创作的乡村戏剧剧目被市级以上相关文化馆

征集、展演或收藏 1项以上；或作为主要参与者创作的作品

被省级以上文化馆征集或收藏 1项以上；或获得市级以上媒

体宣传报道 2次以上。

（四）在乡村戏剧文化传承取得实绩，受到市级以上媒

体报道 2次以上。

（五）获得市级政府部门相关的奖励或称号 1项以上。

第七章 乡村工匠乡村戏剧正高级工程师评价条件

一、学历资历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具备博士学位，从事相关工作。

（二）具备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学士学位，或技工院校

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取得乡村戏剧专业类别乡村工匠

高级工程师职称后，从事相关工作满 5年。

（三）具备大学专科学历或技工院校高级工班毕业，取

得乡村戏剧专业类别乡村工匠高级工程师职称后，从事相关

工作满 10年。

二、工作能力（经历）及业绩成果条件

在乡村戏剧表演技能技艺方面具有较高水平，能独立承担本

行业难度较大的工作，能够培养戏剧行业传承人，作为业务带头

人能指导本专业或副高级职称人员开展工作，在省内业内具有较

高知名度和影响力。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在省级以上政府机构组织的文艺活动中，创作的

作品获得奖项 3项以上；或在省级以上政府机构组织的文艺

活动中，参演的作品获得三等奖以上 3项，且个人排名前 3

名。

（二）独立创作或主创主演的获得省级作品以上专业比

赛三等奖以上 2项；或作为主要参加人员创作的作品获得省

级以上专业比赛二等奖以上 2项。



（三）独立创作的乡村剧目被省级以上相关文化馆等征

集或收藏 1项以上；或获得省级以上媒体报道 2次以上。

（四）参加编写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省（部）级规范

及规程被采纳并发布实施。

（五）获得省级政府部门相关的奖励或称号 2项以上。

（六）获得国家级政府部门相关的奖励或称号 1项以上。

三、学术成果条件

公开发表、出版本专业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具备下

列条件之一：

（一）参编（排名前 3）出版著作 1部。

（二）在专业期刊（具有 ISSN或 CN刊号）发表第一

作者论文 1篇。

（三）作为第一主笔人撰写有较高水平的技艺分析报告

或角色分析报告 2篇。

第八章 破格申报条件

一、乡村戏剧专业高级工程师破格申报条件

不具备高级职称所要求的学历、年限条件，在我省乡村

戏剧专业领域中工作业绩突出，有重大贡献，满足以下条件

之一的，可由 2名本专业或相近专业正高级职称书面推荐破



格申报：

（一）博士后出站，参加过博士后创业创新大赛。

（二）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相关领域具有显著经济和

社会效益的发明专利（或著作版权）1项以上，或获得实用

新型（或外观设计）专利 3项以上。

（三）乡村戏剧某项技艺通过市级以上主管部门认定 1

项以上或市级以上文化艺术社团的表彰 1次以上。

（四）个人技艺能力突出或作品影响力较大，作为省级

代表外出参加比赛或展览，或作品获得省级部门奖项。

（五）广东省“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五四青年奖

章”等省级表彰项目获得者。

（六）获得省级政府部门相关的奖励或称号者。

（七）获得省级以上大师称号或省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传承人。

二、乡村戏剧专业正高级工程师破格申报条件

不具备正高级职称所要求的学历、年限条件，在我省乡

村戏剧专业领域中工作业绩突出，有重大贡献，满足以下条

件之一的，可由 2名本专业或相近专业正高级职称专家或县

级以上行业主管部门书面推荐破格申报，并按照正高评审程

序进行面试答辩：

（一）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本专业领域具有显著经济



和社会效益的发明专利（或著作版权）3项以上，或获得实

用新型（或外观设计）专利 5项以上。

（二）乡村戏剧创作某项技艺通过省级以上主管部门认

定 1项以上，或省级以上社团组织的表彰 1项以上。

（三）个人技能技艺能力特别突出或作品影响力巨大，

作为国家代表外出参加比赛或表演。

（四）全国“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五四青年奖

章”“五个一工程”等国家级表彰项目获得者。

（五）中国戏剧奖、大众电影百花奖、电影金鸡奖、电

视金鹰奖、曲艺牡丹奖、摄影金像奖、民间文艺山花奖、舞

蹈荷花奖、中国广播影视大奖、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中

国文化艺术政府奖等国家级奖项获得者。

（六）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人员。

（七）获得国家级以上大师称号或国家级以上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三、高技能人才申报职称破格申报条件

对于获得世界技能大赛金、银、铜牌选手的指导专家、

教练，获得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或南粤技术能手荣

誉称号，担任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负责人，享受省级以上

政府特殊津贴的优秀高技能人才，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统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可申报相关正高级工程师



及以下级别的职称评审。

第九章 附则

一、技工院校中级工班、高级工班、预备技师（技师）班

毕业，

可分别按相当于中专、大专、本科学历申报相应职称。

二、本标准条件由广东省乡村工匠民间戏剧专业人才高级

职称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三、与本标准条件相关的词语或概念解释见附录。



附录：有关词语或概念的解释

一、凡冠有“以上”的，均含本级或本数量。

二、本条件所提“市”一般是指设区县的市。

三、本专业工作年限：一般由参加本专业工作后起计算

至申报当年年底止。

四、资历：指从取得现职称起至申报当年为止所从事本

专业技术工作的时间，截止时间点以每年度通知为准，按周

年计算。在此期间全脱产学习者，应扣除其全脱产学习时间。

五、学历（学位）：指国家认可的学历学位。

六、经济效益：指通过利用某工作项目所产生的，可以

用经济统计指标计算和表现的效益。按人均上缴利税计算，

不含潜在效益。其经济指标将随生产力发展水平作适当调

整。

七、社会效益：指通过利用某工作项目所产生的，经过

有关主管部门认可的改善环境、劳动、生活条件、节能、降

耗、增强国力等的效益，以及有利于贯彻党和国家方针政策，

有利于促进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效益。

广东省乡村工匠乡村戏剧专业人才

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

2022年 8月 24日



附件 3

广东省乡村工匠民间音乐专业类别
专业人才职称评价标准条件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一、为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乡村人才振兴，推

进“乡村工匠”人才工程高质量发展，让民间音乐专业人才

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施所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加快培育

壮大我省民间音乐乡村工匠专业人才队伍，根据国家和省深

化职称制度改革有关精神，结合广东实际，制定本标准条件。

二、本标准条件适用于在广东省内基层一线非公文艺类

组织中，从事民间音乐工作，熟练掌握音乐创作、传承等技

能，适应乡村振兴发展需要，集创新型、技能型、应用型于

一体的德艺双馨高素质人员职称的评审。

三、民间音乐专业类别乡村工匠专业人才职称设初级、

中级、高级三个层级，其中初级职称分设员级和助理级，高

级职称分设副高级和正高级。员级、助理级、中级、副高级

和正高级对应的职称名称依次为：乡村工匠民间音乐专业技

术员、乡村工匠民间音乐专业助理工程师、乡村工匠民间音

乐专业工程师、乡村工匠民间音乐专业高级工程师、乡村工



匠民间音乐专业正高级工程师。

四、本标准条件由基本条件和评价条件组成。申报乡村

工匠民间音乐专业类别人才各层级职称须同时具备基本条

件和各层级职称评价条件。

第二章 基本条件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法规。

二、热爱民间音乐，认真履行音乐行业的岗位职责，工

作作风端正，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遵守乡风民

俗和村约民规，在乡村群众中享有良好的声誉。

三、身心健康，具备从事相关工作的身体条件。

四、积极参加各类实用技术、创新创业、职业技能、学

历提升等培训，积极发挥专长参与各类技能培训授课。民间

音乐专业人才参加的各类技能培训和授课情况可作为职称

评审的有效依据。

五、正高级职称申报人需参加答辩。

第三章 乡村工匠民间音乐专业技术员职称评价条件

一、学历资历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具备高中或中职以上学历，从事相关工作满 1年。

（二）不具备上述学历，从事相关工作满 5年。

二、工作能力（经历）及业绩成果条件

掌握民间音乐某项技能技艺，参与创作、表演或文化传

承。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从事民间音乐或相关工作 1年（含）以上，创作

或表演 2件以上音乐作品，获得群众认可。

（二）参加涉农民间音乐或文化音乐艺术类相关培训，

并获得合格（结业）证书 1个以上。

（三）在镇（街）以上政府机构组织的文艺活动中，参

与某项音乐作品的创作、表演，并获得表彰。

第四章 乡村工匠民间音乐专业助理工程师职称评价条件

一、学历资历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具备大学专科以上学历，或技工院校高级工班以

上毕业，从事相关工作。

（二）具备高中或中职以上学历，取得民间音乐专业类

别乡村工匠技术员职称后，从事相关工作满 2年；或具备高



中或中职以上学历，从事相关工作满 4年。

（三）不具备上述学历，取得民间音乐专业类别乡村工

匠技术员职称后，从事相关工作满 2年；或不具备上述学历，

从事相关工作满 8年。

（四）取得相关专业高级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

后，从事相应专业技术技能工作满 2年。

二、工作能力（经历）及业绩成果条件

掌握民间音乐某项技艺，参与作品创作、表演或文化传

承。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从事民间音乐工作 2年（含）以上，创作、表演

或指导 4件以上音乐作品，掌握某项技艺，在技艺传承、带

领农民增收致富中发挥积极作用，获得县级以上政府部门表

彰或文艺组织高度评价。

（二）从事民间音乐工作 2年（含）以上，掌握某项技

能技艺，形成自己的心得体会、报告或作品等，并在相关场

合进行表演、展示获得好评。

（三）在县级或以上政府机构组织或相关单位主办的

文艺活动中，参与某项作品的创作、表演、指导。表演的作

品获得奖项 1项以上，且个人排名前 5名。



第五章 乡村工匠民间音乐专业工程师职称评价条件

一、学历资历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具备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学士学位，或技工院校

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从事相关工作。

（二）具备大学专科学历或技工院校高级工班毕业，取

得民间音乐专业类别乡村工匠助理工程师职称后，从事相关

工作满 2年；具备大学专科学历或技工院校高级工班毕业，

从事相关工作满 3年。

（三）具备高中或中职以上学历，取得民间音乐专业类

别乡村工匠助理工程师职称后，从事相关工作满 3年；具备

高中或中职以上学历，从事相关工作满 7年。

（四）不具备上述学历，取得民间音乐专业类别乡村工

匠助理工程师职称后，从事相关工作满 3年；不具备上述学

历，从事相关工作满 10年。

（五）取得相关专业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

从事相应专业技术技能工作满 3年。

二、工作能力（经历）及业绩成果条件

熟练掌握民间音乐某项技艺，参与作品创作、表演或文

化传承，能指导本专业助理工程师开展工作。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在县级以上政府机构组织的活动中，参与某项作

品的创作、表演、指导，或在县级以上政府机构组织的活动

中，获得一等奖，且个人排名前 3名；或在市级以上政府机

构组织的活动中，获得三等奖以上，且个人排名前 5名。

（二）独立创作或主创的作品获得县级以上专业比赛三

等奖 1项以上，或作为主要参加人员创作的作品获得市级以

上专业比赛奖项 1项以上。

（三）创作的作品被县级以上相关文化馆等征集、展演

或收藏 1件以上；或被县级以上媒体报道 2次以上。

（四）被认定县级技艺传承人，或在民间音乐文化传承

取得实绩，受到县级以上媒体报道 2次以上。

（五）参与编写过音乐类专业的培训教材，承担过音乐

专业人员的培训教学工作。

（六）获得县级政府部门相关的奖励或称号 1项以上。

第六章 乡村工匠民间音乐专业高级工程师职称评价条件

一、学历资历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具备研究生学历或硕士学位，从事相关工作。

（二）具备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学士学位，或技工院校



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取得民间音乐专业类别乡村工匠

工程师职称后，从事相关工作满 3年。

（三）具备大学专科学历或技工院校高级工班毕业，取

得民间音乐专业类别乡村工匠工程师后，从事相关工作满 5

年。

（四）具备高中或中职以上学历，取得民间音乐专业类

别乡村工匠工程师后，从事相关工作满 8年。

（五）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

相应专业技术技能工作满 4年，可申报评审高级工程师。

二、工作能力（经历）及业绩成果条件

在民间音乐创作技艺方面具有较高水平，能独立承担本

行业难度较大的工作，作为业务带头人能指导本专业或同行

人员开展工作，在当地业内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在市级以上政府机构组织的文艺活动中，参展、

表演、指导的音乐作品获得奖项 1项以上；或在市级以上政

府机构组织的活动中，获得三等奖以上 2项，且个人排名前

3名；或在省级以上政府机构组织的活动中，获得奖项 2项，

且个人排名前 5名。

（二）独立创作或主创展演或表演或指导的作品获得市级

以上专业比赛三等奖以上 2项；或作为主要参加人员创作的



作品获得省级以上专业比赛三等奖以上 2项。

（三）独立创作的音乐作品被市级以上文化馆等征集、

展演或收藏 1项以上；或作为主要参与者创作的作品被省级

以上相关文化馆等征集、展演或收藏 1项以上；或获得市级

以上媒体宣传报道 2次以上。

（四）在民间音乐文化传承方面取得实绩，受到市级以

上媒体报道 2次以上。

（五）获得市级政府部门相关的奖励或称号 1项以上。

第七章 乡村工匠民间音乐专业正高级工程师职称评价条件

一、学历资历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具备博士学位，从事相关工作。

（二）具备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学士学位，或技工院校

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取得民间音乐专业类别乡村工匠

高级工程师职称后，从事相关工作满 5年。

（三）具备大学专科学历或技工院校高级工班毕业，取

得民间音乐专业类别乡村工匠高级工程师职称后，从事相关

工作满 10年。

二、工作能力（经历）及业绩成果条件

在民间音乐创作技能技艺方面具有较高水平，能独立承



担本行业难度较大的工作，能够培养音乐行业传承人，作为

业务带头人能指导本专业或副高级职称人员开展工作，在当

地业内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在省级以上政府机构组织的文艺活动中，创作、

表演或指导的作品获得奖项 1项以上；或展演的作品获得三

等奖以上 2项，且个人排名前 3名。

（二）独立创作或主创展演或表演或指导的音乐作品获

得省级以上音乐专业比赛奖项二等奖 2项以上。

（三）作为主要参加人员创作或表演或指导的音乐作品

获得省级以上专业比赛三等奖以上 2项；

（四）创作的音乐作品被省级相关文化馆等征集、展演

或收藏 1项以上；或获得省级以上媒体报道 2次以上。

（五）参加编写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省（部）级规

范及规程被采纳并发布实施。

（六）获得省级政府部门相关的奖励或称号 1项以上。

三、学术成果条件

公开发表、出版本专业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具备下

列条件之一：

（一）参编（排名前 3）出版著作 1部。

（二）在专业期刊（具有 ISSN或 CN刊号）发表第一



作者论文 1篇。

（三）作为第一主笔人撰写有较高水平的技艺分析报告

或分析报告 2篇。

第八章 破格申报条件

一、民间音乐专业高级工程师破格申报条件

不具备高级职称所要求的学历、年限条件，在我省民间

音乐专业领域中工作业绩突出，有重大贡献，满足以下条件

之一的，可破格申报：

（一）博士后出站，参加过博士后创业创新大赛。

（二）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相关领域具有显著经济和

社会效益的发明专利（或著作版权）1项以上，或获得实用

新型（或外观设计）专利 3项以上。

（三）民间音乐某项技艺通过市级以上主管部门认定 1

项以上或市级以上文化艺术社团的表彰 1次以上。

（四）个人技艺能力突出或作品影响力较大，作为省级

代表外出参加比赛或展演，或作品获得省级部门奖项。

（五）广东省“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五四青年

奖章”等省级表彰项目获得者。

（六）获得音乐文化类相关的省级称号或奖励。



（七）获得省级以上大师称号或省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人。

（八）作为总策划、总导演或第一主持省级以上政府或

相关专业机构主办的重大民间音乐文化交流活动或重大民

间音乐赛事并获得相关证明。

二、民间音乐专业正高级工程师破格申报条件

不具备正高级职称所要求的学历、年限条件，在我省民

间音乐专业领域中工作业绩突出，有重大贡献，满足以下条

件之一的，可由 2名本专业或相近专业正高级职称专家或县

级以上行业主管部门书面推荐破格申报，并按照正高评审程

序进行面试答辩：

（一）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本专业领域具有显著经济

和社会效益的发明专利（或著作版权）3项以上，或获得实

用新型（或外观设计）专利 5项以上。

（二）民间音乐创作某项技艺通过省级以上主管部门认

定 1项以上，或省级以上社团组织的表彰 1项以上。

（三）个人技能技艺能力特别突出或作品影响力巨大，

作为国家代表外出参加比赛或展演，或作品获得国家部门奖

项。

（四）在民间音乐创作、表演或文化传承方面取得实绩，

受到国家级媒体报道 2次以上。



（五）全国“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五四青年奖

章”“五个一工程”等国家级表彰项目获得者。

（六）“五个一工程”、中国音乐金钟奖、中华文化广播

电视传播工程、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中国群星奖等国家级

奖项获得者（排名不分先后）。

（七）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人员。

（八）获得国家级以上大师称号或国家级以上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

（九）作为总策划、总导演或第一主持国家级以上政府

或相关专业机构主办的重大民间音乐文化交流活动或重大

民间音乐赛事并获得相关证明。

三、高技能人才申报职称破格申报条件

对于获得世界技能大赛金、银、铜牌选手的指导专家、

教练，获得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或南粤技术能手荣

誉称号，担任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负责人，享受省级以上

政府特殊津贴的优秀高技能人才，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统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可申报相关正高级工程师

及以下级别的职称评审。

第九章 附则

一、技工院校中级工班、高级工班、预备技师（技师）



班毕业，可分别按相当于中专、大专、本科学历申报相应职

称。

二、本标准条件由广东省乡村工匠民间音乐专业人才高

级职称评审委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三、与本标准条件相关的词语或概念解释见附录。



附录：有关词语或概念的解释

一、凡冠有“以上”的，均含本级或本数量。

二、本条件所提“市”一般是指设区县的市。

三、本专业工作年限：一般由参加本专业工作后起计算

至申报当年年底止。

四、资历：指从取得现职称起至申报当年为止所从事本

专业技术工作的时间，截止时间点以每年度通知为准，按周

年计算。在此期间全脱产学习者，应扣除其全脱产学习时间。

五、学历（学位）：指国家认可的学历学位。

六、经济效益：指通过利用某工作项目所产生的，可以

用经济统计指标计算和表现的效益。按人均上缴利税计算，

不含潜在效益。其经济指标将随生产力发展水平作适当调

整。

七、社会效益：指通过利用某工作项目所产生的，经过

有关主管部门认可的改善环境、劳动、生活条件、节能、降

耗、增强国力等的效益，以及有利于贯彻党和国家方针政策，

有利于促进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效益。

广东省乡村工匠民间音乐专业人才

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

2022年 8月 24日



附件 4

广东省乡村工匠民间杂技专业类别
专业人才职称评价标准条件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一、为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乡村人才振兴，推

进“乡村工匠”人才工程高质量发展，让民间杂技人才在农

村广阔天地大施所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加快培育壮大

我省民间杂技专业类别乡村工匠专业人才队伍，根据国家和

省深化职称制度改革有关精神，结合广东实际，制定本标准

条件。

二、本标准条件适用于在广东省内基层一线非公文艺类

组织中，从事柔术、力技、蹬技、顶功、耍弄技巧、口技、

高空技艺、魔术（幻术）、木偶、模仿技、驾骑技、滑稽（小

丑）、醉龙、飘色、舞狮等方向工作，熟练掌握表演、创作、

传承等技能，适应乡村振兴发展需要，集创新型、技能型、

应用型于一体的德艺双馨高素质人员的职称评审。

民间杂技专业类别乡村工匠专业人才职称的专业方向

分类如下：

（一）柔术：主要包括滚灯、反弓、倒挈面戏、三道弯



等。

（二）力技：主要包括顶功、角力、争交相扑、象人、

载竿等。

（三）蹬技：主要包括蹬弄纸伞、蹬积木、蹬大缸、蹬

八仙桌等。

（四）顶功：主要包括顶碗、木砖顶、椅子顶、板凳面

等。

（五）耍弄技巧：主要包括耍坛子、手抛技、口捻子、

飞叉、转碟等。

（六）口技：主要包括飞禽猛兽、风雨雷电、鸡鸣狗盗、

二鸟争食等。

（七）高空技艺：主要包括撞技、走索、戏车等。

（八）魔术（幻术）：主要包括意念取物、仙人栽豆、

吉庆有鱼、连环等。

（九）木偶：主要包括布袋木偶、提线木偶、杖头木偶、

铁线木偶等。

（十）模仿技：主要包括娱乐型、演员型、山寨型、模

仿秀团等。

（十一）驾骑技：主要包括骑马、骑象、骑摩托等。

（十二）滑稽（小丑）：主要包括杂技小丑、魔术小丑、



独轮小丑、高跷小丑等。

（十三）醉龙：主要包括长洲醉龙舞等。

（十四）飘色：主要包括唐僧取经、桃园结义、貂禅拜

月、嫦娥奔月、哪咤闹海等。

（十五）舞狮：主要包括鸡公狮、麒麟狮、鸭嘴狮、文

狮、采狮等。

三、民间杂技专业类别乡村工匠专业人才职称设初级、

中级、高级三个层级，其中初级职称分设员级和助理级，高

级职称分设副高级和正高级。员级、助理级、中级、副高级

和正高级对应的职称名称依次为：乡村工匠民间杂技专业技

术员、乡村工匠民间杂技专业助理工程师、乡村工匠民间杂

技专业工程师、乡村工匠民间杂技专业高级工程师、乡村工

匠民间杂技专业正高级工程师。

四、本标准条件由基本条件和评价条件组成。申报乡村

工匠民间杂技专业类别人才各层级职称须同时具备基本条

件和各层级职称评价条件。

第二章 基本条件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法规。



二、热爱杂技工作，认真履行杂技行业的岗位职责，工

作作风端正，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遵守乡风民

俗和村约民规，在乡村群众中享有良好的声誉。

三、身心健康，具备从事相关工作的身体条件。

四、积极参加各类实用技术、创新创业、职业技能、学

历提升等培训，积极发挥专长参与各类技能培训授课。民间

杂技专业人才参加的各类技能培训和授课情况可作为职称

评审的有效依据。

五、正高级职称申报人需参加答辩。

第三章 乡村工匠民间杂技专业技术员职称评价条件

一、学历资历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具备高中或中职以上学历，从事相关工作满 1年。

（二）不具备上述学历，从事相关工作满 5年。

二、工作能力（经历）及业绩成果条件

掌握杂技表演某项技能技艺，参与创作、表演、传承相

关杂技作品。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从事杂技工作 1年（含）以上，表演 2种以上杂



技角色，获得群众认可。

（二）参加涉农或文化艺术类相关培训，并获得合格（结

业）证书 1个以上。

（三）在镇（街）以上政府机构组织的文艺活动中，参

与某项剧目的表演、创作，获得表彰。

第四章 乡村工匠民间杂技专业助理工程师职称评价条件

一、学历资历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二）具备大学专科以上学历，或技工院校高级工班以

上毕业，从事相关工作。

（二）具备高中或中职以上学历，取得民间杂技专业类

别乡村工匠技术员职称后，从事相关工作满 2年；或具备高

中或中职以上学历，从事相关工作满 4年。

（三）不具备上述学历，取得民间杂技专业类别乡村工

匠技术员职称后，从事相关工作满 2年；或不具备上述学历，

从事相关工作满 8年。

（四）取得相关专业高级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

后，从事相应专业技术技能工作满 2年。

二、工作能力（经历）及业绩成果条件



掌握民间杂技表演某项技能技艺，参与创作、表演或文

化传承。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从事杂技工作 2年（含）以上，表演 4种以上杂

技角色。掌握某项技能技艺，在技艺传承、带领农民增收致

富中发挥积极作用，获得县级以上政府部门表彰。

（二）从事民间杂技工作 2年（含）以上，掌握某项技

能技艺，形成自己的心得体会、报告或作品。

（三）在县级以上政府机构组织的文艺活动中，参与某

项剧目的表演、创作，参演的剧目获得奖项 1项以上，且个

人排名前 5名。

第五章 乡村工匠民间杂技专业工程师职称评价条件

一、学历资历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具备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学士学位，或技工院校

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从事相关工作。

（二）具备大学专科学历或技工院校高级工班毕业，取

得民间杂技专业类别乡村工匠助理工程师职称后，从事相关

工作满 2年；具备大学专科学历或技工院校高级工班毕业，

从事相关工作满 3年。



（三）具备高中或中职以上学历，取得民间杂技专业类

别乡村工匠助理工程师职称后，从事相关工作满 3年；具备

高中或中职以上学历，从事相关工作满 7年。

（四）不具备上述学历，取得民间杂技专业类别乡村工

匠助理工程师职称后，从事相关工作满 3年；不具备上述学

历，从事相关工作满 10年。

（五）取得相关专业高级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

后，从事相应专业技术技能工作满 3年。

二、工作能力（经历）及业绩成果条件

熟练掌握民间杂技表演某项技能技艺，能独立设计或创

作相关杂技作品或杂技角色，能指导本专业助理工程师开展

民间杂技表演。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在县级以上政府机构组织的文艺活动中，参与某

项剧目的表演、创作。创作的作品获得奖项 1项以上；或在

县级以上政府机构组织的文艺活动中，参演的作品获得三等

奖以上 1项，且个人排名前 3名；或在市级以上政府机构组

织的文艺活动中，参演的作品获得奖项 1项，且个人排名前

5名。

（二）独立创作或主创的作品获得县级以上专业比赛三

等奖以上 1项，或作为主要参加人员创作的作品获得市级以

上专业比赛奖项 1项。



（三）创作的作品被县级以上相关博物馆、文化馆等征

集、展出、收藏 1项以上；或被县级以上媒体报道 2次以上。

（四）被认定级县级技能技艺传承人，或在民间杂技文

化传承取得实绩，受到县级以上媒体报道 2次以上。

（五）获得县级政府部门相关的奖励或称号 1项以上。

第六章 乡村工匠民间杂技专业高级工程师评价条件

一、学历资历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具备研究生学历或硕士学位，从事相关工作。

（二）具备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学士学位，或技工院校

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取得民间杂技专业类别乡村工匠

工程师职称后，从事相关工作满 3年。

（三）具备大学专科学历或技工院校高级工班毕业，取

得民间杂技专业类别乡村工匠工程师职称后，从事相关工作

满 5年。

（四）具备高中或中职以上学历，取得民间杂技专业类

别乡村工匠工程师职称后，从事相关工作满 8年。

（五）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

相应专业技术技能工作满 4年，可申报评审高级工程师。



二、工作能力（经历）及业绩成果条件

在民间杂技表演技能技艺方面具有较高水平，能独立承

担本行业难度较大的工作，作为业务带头人能指导本专业或

同行人员开展工作，在省内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在市级以上政府机构组织的文艺活动中，参与某

项作品的表演、创作，获得奖项。创作的作品获得奖项 1

项以上；或在市级以上政府机构组织的文艺活动中，参演的

作品获得三等奖以上 2项，且个人排名前 3名；或在省级以

上政府机构组织的表演中，获得奖项 2项，且个人排名前 5

名。

（二）独立创作或主创主演的作品获得市级以上专业比

赛三等奖以上 2项；或作为主要参加人员创作的作品获得省

级以上专业比赛三等奖以上 2项。

（三）创作的杂技作品被市级以上相关博物馆、文化馆

等征集、展出、收藏；或被市级以上媒体报道。独立创作的

杂技作品被市级以上相关博物馆、文化馆等征集、展出或收

藏 1项以上；或作为主要参与者创作的作品被省级以上相关

博物馆、文化馆等征集、展出或收藏 1项以上；或获得市级

以上媒体宣传报道 2次以上。



（四）民间杂技某项技艺通过市级以上主管部门认定 1

项以上，或市级以上文化艺术社团的表彰 1次以上。

（五）被认定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或在民间

杂技文化传承取得实绩，受到市及以上媒体报道 2次以上。

（六）获得市级政府部门相关的奖励或称号 1项以上。

第七章 乡村工匠民间杂技专业正高级工程师评价条件

一、学历资历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具备博士学位，从事相关工作。

（二）具备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学士学位，或技工院校

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取得民间杂技专业类别乡村工匠

高级工程师职称后，从事相关工作满 5年。

（三）具备大学专科学历或技工院校高级工班毕业，取

得民间杂技专业类别乡村工匠高级工程师职称后，从事相关

工作满 10年。

二、工作能力（经历）及业绩成果条件

在民间杂技表演技能技艺方面具有较高水平，能独立承

担本行业难度较大的工作，能够培养杂技行业传承人，作为

业务带头人能指导本专业或副高级职称人员开展工作，在省



内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在省级以上政府机构组织的文艺活动中，参与某

项作品的表演、创作，获得奖项。创作的作品获得奖项 1项

以上；或在省级以上政府机构组织的文艺活动中，参演的作

品获得三等奖以上 2项，且个人排名前 3名。

（二）独立创作或主创主演的获得省级作品以上专业比

赛三等奖以上 2项；或作为主要参加人员创作的作品获得省

级以上专业比赛二等奖以上 2项。

（三）独立创作的杂技作品被省级以上相关博物馆、文

化馆等征集、展出或收藏 1项以上；或获得省级以上媒体报

道 2次以上。

（四）民间杂技某项技艺通过省级以上主管部门认定 1

项以上，或获得省级以上文化艺术社团的表彰 1项以上。

（五）在民间杂技文化传承取得实绩，受到省级以上媒

体报道 2次以上。

（六）获得省级政府部门相关的奖励或称号 1项以上。

三、学术成果条件

公开发表、出版本专业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具备下

列条件之一：



（一）参编（排名前 3）出版著作 1部。

（二）在专业期刊（具有 ISSN或 CN刊号）发表第一

作者论文 1篇。

（三）作为第一主笔人撰写有较高水平的技艺分析报告

或角色分析报告 2篇。

第八章 破格申报条件

一、民间杂技专业高级工程师破格申报条件

不具备高级职称所要求的学历、年限条件，在我省民间

杂技专业领域中工作业绩突出，有重大贡献，满足以下条件

之一条件的，可由 2名本专业或相近专业正高级工程师书面

推荐破格申报：

（一）博士后出站，参加过博士后创业创新大赛。

（二）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相关领域具有显著经济和

社会效益的发明专利（或著作版权）1项以上，或获得实用

新型（或外观设计）专利 3项以上。

（三）民间杂技某项技艺通过市级以上主管部门认定 1

项以上或市级以上文化艺术社团的表彰 1次以上。

（四）个人技艺能力突出或作品影响力较大，作为省级

代表外出参加比赛或展览，或作品获得省级部门奖项。



（五）广东省“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五四青年奖

章”等省级表彰项目获得者。

（六）获得省级政府部门相关的奖励或称号者。

（七）获得省级以上大师称号或省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人。

（八）作为总策划、总导演或第一主持省级以上政府或

相关专业机构主办的重大民间杂技文化交流活动或重大民

间杂技赛事并获得相关证明。

二、民间杂技专业正高级工程师破格申报条件

不具备正高级职称所要求的学历、年限条件，在我省民

间杂技专业领域中工作业绩突出，有重大贡献，满足以下条

件之一的，可由 2名本专业或相近专业正高级职称专家或县

级以上行业主管部门书面推荐破格申报，并按照正高评审程

序进行面试答辩：

（一）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本专业领域具有显著经济

和社会效益的发明专利（或著作版权）3项以上，或获得实

用新型（或外观设计）专利 5项以上。

（二）乡村戏剧创作某项技艺通过省级以上主管部门认

定 1项以上，或省级以上社团组织的表彰 1项以上。

（三）个人技能技艺能力特别突出或作品影响力巨大，

作为国家代表外出参加比赛或表演。



（四）全国“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五四青年奖

章”“五个一工程”等国家级表彰项目获得者。

（五）“五个一工程”、中国杂技奖、中国杂技艺术创新

工程、中国杂技金菊奖、中华文化广播电视传播工程、中国

文化艺术政府奖等国家级奖项获得者（排名不分先后）。

（六）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人员。

（七）获得国家级以上大师称号或国家级以上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

三、高技能人才申报职称破格申报条件

对于获得世界技能大赛金、银、铜牌选手的指导专家、

教练，获得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或南粤技术能手荣

誉称号，担任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负责人，享受省级以上

政府特殊津贴的优秀高技能人才，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统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可申报相关正高级工程师

及以下级别的职称评审。

第九章 附则

一、技工院校中级工班、高级工班、预备技师（技师）

班毕业，可分别按相当于中专、大专、本科学历申报相应职

称。



二、本标准条件由广东省乡村工匠民间杂技专业人才高

级职称评审委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三、与本标准条件相关的词语或概念解释见附录。



附录：有关词语或概念的解释

一、凡冠有“以上”的，均含本级或本数量。

二、本条件所提“市”一般是指设区县的市。

三、本专业工作年限：一般由参加本专业工作后起计算

至申报当年年底止。

四、资历：指从取得现职称起至申报当年为止所从事本

专业技术工作的时间，截止时间点以每年度通知为准，按周

年计算。在此期间全脱产学习者，应扣除其全脱产学习时间。

五、学历（学位）：指国家认可的学历学位。

六、经济效益：指通过利用某工作项目所产生的，可以

用经济统计指标计算和表现的效益。按人均上缴利税计算，

不含潜在效益。其经济指标将随生产力发展水平作适当调

整。

七、社会效益：指通过利用某工作项目所产生的，经过

有关主管部门认可的改善环境、劳动、生活条件、节能、降

耗、增强国力等的效益，以及有利于贯彻党和国家方针政策，

有利于促进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效益。

广东省乡村工匠民间杂技专业人才

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

2022年 8月 24日



附件 5

广东省乡村工匠传统工艺专业类别
专业人才职称评价标准条件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一、为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乡村人才振兴，推

进“乡村工匠”人才工程高质量发展，让传统工艺类人才在

农村广阔天地大施所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加快培育壮

大我省传统工艺类乡村工匠专业人才队伍，根据国家和省深

化职称制度改革有关精神，结合广东实际，制定本标准条件。

二、本标准条件适用于在广东省内基层一线涉农非公企

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专业户、农村个体工

商户、社会组织中，熟练掌握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或民族风

格的传统工艺和技艺，在当地从事传统工艺相关工作，为农

村经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人员申报乡村工匠传统工艺专

业类职称。

三、传统工艺专业类别乡村工匠专业人才职称的专业分

类如下：

（一）传统工艺品工艺专业方向：主要包括印染、印刷、

漆器、彩扎、剪纸、刺绣、陶艺、盆景制作、工具器械及用

品制作、古典家具、手工编织等技术领域和岗位。



（二）传统食品工艺专业方向：主要包括制茶类、酿造

类、糕点类、烧腊类、制盐类、腌制类、制碱类等技术领域

和岗位。

四、传统工艺专业类型乡村工匠专业人才职称设初级、

中级、高级三个层级，其中初级职称分设员级和助理级，高

级职称分设副高级和正高级。员级、助理级、中级、副高级

和正高级对应的职称名称依次为：乡村工匠传统工艺专业技

术员、乡村工匠传统工艺专业助理工程师、乡村工匠传统工

艺专业工程师、乡村工匠传统工艺专业高级工程师、乡村工

匠传统工艺专业正高级工程师。

五、本标准条件由基本条件和评价条件组成。申报乡村

工匠传统工艺专业类别各层级职称须同时具备基本条件和

各层级职称评价条件。

第二章 基本条件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

二、在农业或涉农岗位工作，热爱“三农”，具有良好

的职业道德、勤工敬业、作风正派、遵重乡风民俗、遵守村

规民约，在当地群众中享有良好的声誉。

三、身心健康，具备从事相关工作的身体条件。

四、鼓励乡村工匠传统工艺专业人才积极参加相关实用

技术、创新创业、职业技能、学历提升等培训，鼓励乡村工



匠专业人才积极发挥专长参与各类技能培训授课。乡村工匠

传统工艺专业人才参加的各类技能培训和授课情况可作为

职称评审的有效依据。

五、正高级职称申报人需参加答辩。

第三章 乡村工匠传统工艺专业技术员评价条件

一、学历、资历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具备高中或中职以上学历，从事传统工艺相关工

作满 1年。

（二）不具备上述学历，从事相关工作满 5年。

二、工作经历及业绩成果条件

掌握某项传统工艺的技能技艺，参与设计或制作完成相

关作品、工程、项目等。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从事某项传统工艺技能技艺工作，获得所在单位

和当地市场认可。

（二）独立或作为主要成员设计制作传统工艺作品参加

村委会或镇级以上政府部门举办的传统工艺展演活动，获得

群众认可。

（三）独立或作为主要成员设计制作传统工艺作品参加

的传统工艺相关比赛、评选活动，受到村委会或镇级以上政

府部门的奖励或称号。

（四）参加县级以上政府部门或市级以上社会组织举办



的传统工艺技能技艺相关培训，并取得结业证书。

第四章 乡村工匠传统工艺专业助理工程师评价条件

一、学历、资历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具备大学专科以上学历，或技工院校高级工班以

上毕业，从事传统工艺相关工作。

（二）具备高中或中职以上学历，取得乡村工匠技术员

职称后，从事相关工作满 2年；或具备高中或中职以上学历，

从事相关工作满 4年。

（三）不具备上述学历，取得乡村工匠技术员职称后，

从事相应专业技术技能工作满 2年；或不具备上述学历，从

事相关工作满 8年。

（四）取得相关专业高级工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后，从

事相应专业技术技能工作满 2年。

二、工作经历及业绩成果条件

掌握某项传统工艺技能技艺，能独立设计或制作完成相

关作品、工程、项目等。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独立或作为主要成员设计制作传统工艺作品参加

镇级以上政府部门举办的传统工艺展演活动，获得群众认

可。

（二）独立或作为主要成员设计制作传统工艺作品参加

的传统工艺相关比赛、评选活动受到镇级以上政府部门的奖



励或称号。

（三）掌握某项传统工艺技能技艺，形成有较高水平的

心得体会、报告或作品等。

（四）掌握某项传统工艺技能技艺，工艺水平获得所在

单位和当地市场认可，指导带动 5人以上从事该项工作；或

作为授课老师参与镇级以上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举办的农民

培训活动 2次以上的。

第五章 乡村工匠传统工艺专业工程师评价条件

一、学历、资历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具备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学士学位，或技工院校

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从事传统工艺相关工作。

（二）具备大学专科学历或技工院校高级工班毕业，取

得乡村工匠助理工程师职称后，从事相关工作满 2年；具备

大学专科学历或技工院校高级工班毕业，从事相关工作满 3

年。

（三）具备高中或中职以上学历，取得乡村工匠助理工

程师职称后，从事相关工作满 3年；具备高中或中职以上学

历，从事相关工作满 7年。

（四）不具备上述学历，取得乡村工匠助理工程师职称

后，从事相应专业技术技能工作满 3年；或不具备上述学历，

从事相关工作满 10 年。



（五）取得相关专业技师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后，从事

相应专业技术技能工作满 3年。

二、工作经历及业绩成果条件

熟练掌握某项传统工艺技能技艺，能独立设计或制作完

成相关作品、工程、项目等，在当地业内具有一定知名度和

影响力。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对传统工艺有传承创新，在当地业内具有一定影

响力，指导带动 15 人以上从事该项工作；或作为授课老师

参与县级以上政府部门、市级以上社会组织举办的农民培训

活动 3次以上。

（二）独立或作为主要成员设计制作传统工艺作品参加

县级以上政府部门或市级以上社会组织举办的传统工艺展

演活动，获得群众认可。

（三）独立或作为主要成员设计制作传统工艺作品参加

的传统工艺相关比赛、评选活动受到县级以上政府部门或市

级以上社会组织的奖励或称号。

（四）独立设计制作技艺作品被县级以上博物馆、美术

馆、文化馆等征集、展出或收藏 1件以上；或作为主要参与

者设计制作技艺作品被市级以上博物馆、美术馆、文化馆等

征集、展出或收藏 1件以上。

（五）在传统工艺技能技艺传承上取得实绩，受到媒体

宣传报道。

（六）获县级以上政府部门相关的奖励或称号。



第六章 乡村工匠传统工艺专业高级工程师评价条件

一、学历、资历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具备研究生学历或硕士学位，从事传统工艺相关

工作。

（二）具备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或技工院校预备

技师（技师）班毕业，取得乡村工匠传统工艺专业类中级职

称后，从事相关工作满 3年。

（三）具备大学专科学历或技工院校高级工班毕业，取

得乡村工匠传统工艺专业类中级职称后，从事相关工作满 5

年。

（四）具备高中或中职以上学历，取得乡村工匠传统工

艺专业类中级职称后，从事相关工作满 8年。

（五）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

相应专业技术技能工作满 4年。

二、工作经历及业绩成果条件

在农业农村传统工艺领域具有较高水平，在当地业内具

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在相关传统工艺领域具有较高的水平，能够培养

传承人，或在文化传承、带领农民增收致富中起到较好的示

范带动作用，指导带动 40 人以上从事该项工作；或作为授

课老师参与市级以上政府部门、省级以上社会组织举办的农

民培训活动 5次以上。



（二）独立或作为主要成员设计制作传统工艺作品参加

市级以上政府部门或省级以上社会组织举办的传统工艺展

演活动，获得群众认可。

（三）独立或作为主要成员设计制作传统工艺作品参加

的传统工艺相关比赛、评选活动，受到市级以上政府部门或

省级以上社会组织的奖励或称号。

（四）独立设计制作的传统工艺作品被市级以上博物

馆、美术馆、文化馆等征集、展出或收藏 1件以上；或作为

主要参与者设计制作技艺作品被省级以上博物馆、美术馆、

文化馆等征集、展出或收藏 1件以上。

（五）被认定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第七章 乡村工匠传统工艺专业正高级工程师评价条件

一、学历、资历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具备博士学位，从事传统工艺相关工作。

（二）具备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学士学位，或技工院校

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取得乡村工匠高级工程师职称后，

从事相关工作满 5年。

（三）具备大学专科学历或技工院校高级工班毕业，取

得乡村工匠高级工程师职称后，从事相关工作满 10 年。

二、工作经历及业绩成果条件

能够培养行业传承人，在省内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



力。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具有较强的设计制作传统工艺作品、工程、项目

等的工艺、技能、规程、方法，指导带动 60 人以上从事该

项工作；或作为授课老师参与省级以上政府部门组织举办的

农民培训活动 8次以上。

（二）独立或作为主要成员设计制作传统工艺作品参加

省级以上政府部门举办的传统工艺展演活动，获得群众认

可。

（三）独立或作为主要成员设计制作传统工艺作品参加

的传统工艺相关比赛、评选活动，受到省级以上政府部门的

奖励或称号。

（四）独立设计制作传统工艺作品被省级博物馆、美术

馆、文化馆等征集、展出或收藏 1件以上。

（五）获得专利、技术秘密等知识产权保护并转化取得

显著经济和社会效益。

（六）被认定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三、学术成果条件

乡村工匠传统工艺专业类正高级工程师要公开发表、出

版本专业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主编或参编（排名前 3）出版著作 1部以上。

（二）在专业期刊（具有 ISSN 或 CN 刊号，下同）发表

第一作者论文 1篇以上。

（三）为解决复杂技术问题而撰写（第一主笔人）的有



较高水平的技术分析报告或重大项目立项研究（论证）报告

2篇以上，并已获得省级立项的。

第八章 破格申报条件

一、传统工艺专业高级工程师破格申报条件

不具备乡村工匠传统工艺专业类高级工程师所要求的

学历、年限条件，在广东省乡村振兴发展中工作业绩突出，

有重大贡献，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可破格申报：

（一）获得省级以上大师称号或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

（二）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本专业领域具有显著经济

和社会效益的发明专利 1项以上。

（三）个人传统工艺技能技艺能力突出或作品影响力较

大，代表省外出参加比赛或展演。

（四）广东省“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五四青年

奖章”等省级表彰获得者。

（五）获得“广东省十大杰出高素质农民”称号。

二、传统工艺专业正高级工程师破格申报条件

不具备乡村工匠传统工艺专业类正高级工程师所要求

的学历、年限条件，在广东省乡村振兴发展中工作业绩突出，

有重大贡献，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可由 2名本专业或相近

专业正高级职称专家或县级以上行业主管部门书面推荐破

格申报，并按照正高评审程序进行面试答辩：



（一）获得国家级大师称号或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

（二）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本专业领域具有显著经济

和社会效益的发明专利 3项以上。

（三）个人传统工艺技能技艺能力特别突出或作品影响

力巨大，代表国家外出参加比赛或展演。

（四）全国“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五四青年奖章”

等国家级表彰获得者。

（五）获得“全国十佳农民”称号。



附录：有关词语或概念的解释

1.凡冠有“以上”的，均含本级或本数量。

2.本条件所提“市”一般是指设区县的市。

3.本专业工作年限：一般由参加相关传统工艺工作后起

计算至申报当年年底止。

4.资历：指从取得现传统工艺类职称起至申报当年为止

所从事相关传统工艺工作的时间，截止时间点以每年度通知

为准，按周年计算。在此期间全脱产学习或暂时离开本行业

者，应扣除其全脱产学习和暂时离开本行业的时间。

5.学历（学位）：指国家认可的学历学位。

6.传统工艺指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或民族风格的工艺

和技艺，主要包括印染、印刷、漆器、彩扎、剪纸、刺绣、

陶艺、盆景制作、工具器械及用品制作、古典家具、手工编

织等传统工艺品工艺专业方向，以及制茶、酿造、糕点、烧

腊、制盐、腌制、制碱等传统食品工艺专业方向。

7.经济效益：指该传统工艺的经营主体通过经营该传统

工艺所产生的，可以用经济统计指标计算和表现的效益。

8.社会效益：指通过利用该传统工艺所产生的，经过有

关主管部门认可的推动产业、就业、人才发展等效益，以及

有利于贯彻党和国家方针政策，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效益。



广东省乡村工匠传统工艺专业人才

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

2022 年 8 月 24 日



附件 6

广东省乡村工匠烹饪专业类别
专业人才职称评价标准条件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一、为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乡村人才振兴，推

进“乡村工匠”人才工程高质量发展，让烹饪专业人才在农

村广阔天地大施所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加快培育壮大

我省烹饪专业类别乡村工匠专业人才队伍，根据国家和省深

化职称制度改革有关精神，结合广东实际，制定本标准条件。

二、本标准条件适用于广东省烹饪经济组织内，在当地

从事烹饪工作，熟练掌握烹饪技术技能，为农村经济发展做

出积极贡献的人员申报职称评价。

三、烹饪专业类别专业人才职称的专业分类如下：

烹饪技能技艺类，含中式烹调、中式面点、点心制作，

潮式、客家、广府风味菜烹饪、食疗养生等方向。

四、烹饪专业类别专业人才职称设初级、中级、高级三

个层级，其中初级职称分设员级和助理级，高级职称分设副

高级和正高级。员级、助理级、中级、副高级和正高级对应

的职称名称依次为：烹饪专业类别技术员、烹饪专业类别助

理工程师、烹饪专业类别工程师、烹饪专业类别高级工程师、

烹饪专业类别正高级工程师。



五、本标准条件由基本条件和评价条件组成。申报烹饪

专业类别各层级职称须同时具备基本条件和各层级职称评

价条件。

第二章 基本条件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法规。

二、热爱农业、农村、农民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敬业精神，作风端正，遵守乡风民俗和村约民规，在乡村群

众中享有良好的声誉。

三、身心健康，具备从事相关工作的身体条件。

四、鼓励乡村工匠专业人才积极参加各类实用技术、创

新创业、职业技能、学历提升等培训，鼓励乡村工匠专业人

才积极发挥专长参与各类技能培训授课。乡村工匠专业人才

参加的各类技能培训和授课情况可作为职称评审的有效依

据。

五、正高级职称申报人需参加答辩。

第三章 烹饪专业类别技术员职称评价条件

一、学历、资历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具备高中或中职以上学历，从事相关工作满 1年。

（二）不具备上述学历，从事相关工作满 5年。



二、工作经历条件

能独立胜任本岗位的技术技能工作，具备参与解决本岗

位一般性项目技术或工艺问题的能力。

三、业绩成果条件

作为工艺技术主要负责人参与产品生产管理和质量提

升工作。

第四章 烹饪专业类别助理工程师评价条件

一、学历、资历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具备大学专科以上学历，或技工院校高级工班以

上毕业，从事相关工作。

（二）具备高中或中职以上学历，取得烹饪专业类别乡

村工匠技术员职称后，从事相关工作满 2年；或具备高中或

中职以上学历，从事相关工作满 4年。

（三）不具备上述学历，取得烹饪专业类乡村工匠技术

员职称后，从事相关工作满 2年；或不具备上述学历，从事

相关工作满 8年。

(四）取得相关专业高级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

从事相关专业技术技能工作满 2年。

二、工作经历条件

（一）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在烹饪、粤菜师傅市二类以上技能大赛中，获得个人

前 6名。

2.担任市级以上烹饪、粤菜师傅项目职业资格、技能等

级评价、专项能力鉴定督导员、考评员、评委、裁判、教练

累计满 3年。

3.创办餐饮机构，近一年内保持雇用员工超过 15 人（按

所在单位近一年每月参保职工人数计）。

（二）能独立胜任本岗位的技术技能工作，具备参与解

决本岗位一般性项目技术或工艺问题的能力，掌握某项烹饪

技能技艺，形成自己的心得体会、报告或作品等。

三、业绩成果条件

符合以下条件 1项以上：

（一）参加完成 1项以上烹饪相关技术项目的工艺设计、

施工或调试、运行维护；制定技术标准、技术规范、新产品

开发、新技术推广项目；技术工艺改造与创新，对本单位在

节能减排、降低成本、提升产品质量、提高生产效率、强化

质量管理方面产生积极影响，得到本单位认可，推广实施，

取得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二）获得市级职业技能竞赛技术能手证书。

（三）在市场开拓、品牌建设中获得本行业市级以上名厨、

名店、名品或认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项目1项以上的参加人

员。



第五章 烹饪专业类别工程师评价条件

一、学历、资历要求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具备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学士学位，或技工院校

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从事相关工作。

（二）具备大学专科学历或技工院校高级工班毕业，取

得烹饪专业类别助理工程师职称后，从事相关工作满 2年；

具备大学专科学历或技工院校高级工班毕业，从事相关工作

满 3年。

（三）具备高中或中职以上学历，取得烹饪专业类别助

理工程师职称后，从事相关工作满 3年；具备高中或中职以

上学历，从事相关工作满 7年。

（四）不具备上述学历，取得烹饪专业类别乡村工匠助

理工程师职称后，从事相关工作满 3年；不具备上述学历，

从事相关工作满 10年。

（五）取得相关专业高级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

后，从事相关专业技术技能工作满 3年。

二、工作经历条件

（一）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1.在烹饪、粤菜师傅省二类、市一类以上技能大赛中，

获得个人前 6名。

2.担任本市烹饪、粤菜师傅项目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评

价、专项能力鉴定督导员、考评员、评委、裁判、教练累计



满 5年。

3.创办餐饮机构，近一年内保持雇用员工超过 50 人（按

所在单位近一年月均参保职工人数计）。

（二）熟练掌握本专业技术知识，熟悉本专业技术标准

和规程，具有较高的技能技艺水平；具有指导和培训高级工

工艺技术的能力。

三、业绩成果条件

符合以下条件 2项以上：

1.获本专业已授权的发明专利（发明人）或取得较好经

济效益的实用新型专利 1项以上。

2.参加完成产品开发、技术创新、工艺设计、技术改造

或成果推广项目等技术项目 1项以上，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或社会效益，并经市（厅）级以上业务主管部门或省级以上

行业组织组织的专家组评价认可。

3.参加完成本专业 1项以上有技术难度的创新项目或技

术改造项目，通过验收后得到企业认可并推广实施，取得一

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4.在生产、技术管理中采取了有效措施，使本企业产品

水平、产品质量或企业管理有明显提高和改进，经济效益较

显著，并经市（厅）级以上业务主管部门或省级以上行业组

织组织的专家组评价认可。

5.参加 1项以上本专业行业主管部门市（厅）级或省级

行业组织组织的制定或修改有关规程、规章、标准、技术规



范等起草工作。

6.获得广东省技术能手称号或在市场开拓、品牌建设中

获得本行业省级以上名厨、名店、名品或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的参加人员。

7.作为主要撰写人参与编写或修订已发布或出版发行

的本专业有关技术规范、规程、标准或教材、技术手册等；

8.在公开出版的专业刊物上发表 2篇与本专业有关的论

文（独撰或第一作者）；

9.作为主要起草人撰写 2篇（册）体现其技术能力的工

作报告、技术工艺改进方案、编制的操作手册或解决工作难

题的案例报告，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或实用性，并得到单位

主要负责人、技术负责人或 2名本专业高级职称人员的推荐。

第六章 烹饪专业类别高级工程师评价条件

一、学历、资历要求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具备研究生学历或硕士学位，从事相关工作。

（二）具备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学士学位，或技工院校

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取得烹饪专业类别工程师职称后，

从事相关工作满 3年。

（三）具备大学专科学历或技工院校高级工班毕业，取

得烹饪专业类别乡村工匠工程师后，从事相关工作满 5年。



（四）具备高中或中职以上学历，取得烹饪专业类别工

程师后，从事相关工作满 8年。

（五）取得相关专业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

后，从事相应专业技术技能工作满 4年。

二、工作能力经历条件

（一）熟练掌握烹饪专业技术知识和运用烹饪专业技术

标准和规程，技能技艺水平高，能指导技师层次的技术技能

人才工作。

（二）具有以下工作经历之一：

1.曾主持或作为技术骨干参加 1项以上省、部级本专业

方面企业技术改造规划的编制并被采纳，得到同行专家认

可。或曾作为主要起草人参与制定本行业、本企业的中长期

技术发展规划或技术管理文件 1项以上，实施效果良好。

2.曾作为起草人，承担 1项本专业国家、行业和地方标

准，或 2项团体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并负责其中主要工

艺技术内容的撰稿工作或实验验证工作。

3.在企业的生产、技术、质量管理或新产品、新工艺设

计中，曾主持或作为技术骨干处理过生产过程中的重大问

题，或解决过疑难技术问题，或曾负责消化、吸收引进国外

先进技术、设备。

三、业绩成果条件

应符合下列条件 2项以上：

（一）作为工艺技术工作主要负责人参与产品生产管理



和质量提升工作的，有 2项以上产品被推荐为省级名品。

（二）作为主持人或主要参加人编写或修订 2项已公布

或出版发行的本专业相关技术规范、规程、标准、教材、技

术手册。

（三）完成 2项以上本专业相关的技术创新或改造项目，

对提高本单位或行业创新发展能力、服务水平和核心竞争力

有显著作用，产生较大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并通过市（厅）

级或省级以上食品行业组织组织的评价。

（四）作为工艺技术工作主要负责人参与开发新技术、

新工艺、新设备或应用新方法、新材料等 1项以上，经省级

以上行业组织专家评价，在某一方面确实处于国内领先水

平。

（五）作为工艺技术工作主要负责人参与完成本单位 2

项以上技术改造、技术创新，工艺优化项目，或 1项以上在

本专业工程设计、施工或设备运行和维修中，解决重大技术

难题，或提高生产效率、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消耗、减少三

废排放等在生产、技术、管理方面的工作中，取得较好的经

济效益或社会效益，或完成 2项对引进新技术的消化、吸收、

创新发展的，且上述项目已通过市（厅）级或省级以上行业

组织组织的专家评价或验收。

（六）作为主要发明人，获得 1项以上发明专利或 2项

以上实用新型专利授权。

四、学术成果条件



符合以下条件 1项以上：

（一）在本专业的期刊公开发表与本专业相关的论文 2

篇以上（独撰或第一作者）；

（二）作为主要起草人撰写 2篇（册）体现其技术能力

的工作报告、技术工艺改进方案、编制的操作手册或解决工

作难题的案例报告，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或实用性，并得到

单位主要负责人、技术负责人或 2名本专业高级职称人员的

推荐。

第七章 烹饪专业类别正高级工程师评价条件

一、学历、资历要求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具备博士学位，从事相关工作。

（二）具备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学士学位，或技工院校

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取得烹饪专业类别乡村工匠高级

工程师职称后，从事相关工作满 5年。

（三）具备大学专科学历或技工院校高级工班毕业，取

得烹饪专业类别乡村工匠高级工程师职称后，从事相关工作

满 10年。

二、工作经历条件

（一）具有全面系统的专业理论和实践经验，高超技艺、

精湛技能，代表本行业最高层次技艺技能水平；已取得本专

业关键技术突破或在相关领域取得创新性研究成果，推动了



本行业的发展。

（二）长期在本专业工作，业绩突出，能够主持或作为

主要参加人员完成本专业领域重大技术项目；取得行业技术

评委资格，为行业和企业改进技术和工作提出建设性意见；

参与解决本专业的重大疑难问题或掌握关键技术，取得了显

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三）在本专业领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高，在突破关键

核心工艺技术和自主创新方面有突出贡献，发挥了较强的引

领和示范作用。

（四）在指导、培养中青年技术骨干方面做出突出贡献，

并能够有效指导高级技师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工作。

三、业绩成果条件

应符合下列条件 2项以上：

（一）作为工艺技术工作主要负责人参与产品生产管理

和质量提升工作的，有 2项以上产品被推荐为省级名品。

（二）作为获得世界技能大赛金、银、铜牌选手的指导

专家、教练。

（三）获得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或南粤技术能

手荣誉称号。

（四）担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或技能大师工

作室负责人，作为该领域技艺技能最高水平的代表人。

（五）作为工艺技术工作负责人，主要参加 2项以上研

制开发的本专业领域的新产品、新材料、新设备、新工艺等

已投入生产，可比性技术经济指标处于国内领先水平或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并经过省级以上行业组织组织的专家评价。

（六）作为工艺技术工作负责人，主要参加完成并发布

2项国家、行业、地方标准或 3项以上团体标准，主持 2项

以上技术规范、科普教材的编写项目，并发布实施、出版发

行。

四、学术成果条件

公开发表、出版本专业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具备下

列条件之一:

（一）参编（排名前 3）出版著作 1 部。

（二）在专业期刊（具有 ISSN 或 CN 刊号，下同）发

表第一作者论文 3篇，或在核心期刊发表第一作者论文 1篇。

（三）为解决复杂技术问题而撰写（第一主笔人）的有

较高水平的技术分析报告或有较高水平的重大项目的立项

研究（论证）报告 2篇。

（四）作为主要起草人撰写 2 篇（册）体现其技术能

力的工作报告、技术工艺改进方案、编制的操作手册或解决

工作难题的案例报告，学术水平或实用性高，并经评省级以

上行业组织组织的专家评价。

第八章 破格申报条件

一、烹饪专业高级工程师破格申报条件

不具备高级职称所要求的学历、年限条件，在我省乡村

振兴发展中工作业绩突出，有重大贡献，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条件的，可破格申报：



1.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本专业领域具有显著经济和社

会效益的发明专利（或著作版权）1项以上。

2.个人技能技艺能力突出或作品影响力较大，作为省级

代表外出参加比赛或展演。

3.广东省“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五四青年奖章”

等省级表彰项目获得者。

二、烹饪专业正高级工程师破格申报条件

不具备高级职称所要求的学历、年限条件，在我省乡村

振兴发展中工作业绩突出，有重大贡献，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的，可由 2名本专业或相近专业正高级职称专家或县级以上

行业主管部门书面推荐破格申报，并按照正高评审程序进行

面试答辩：

1.获得省级以上大师称号或省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

2.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本专业领域具有显著经济和社

会效益的发明专利 3项以上。

3.个人技能技艺能力特别突出或作品影响力巨大，作为

国家代表外出参加比赛或展演。

4.全国“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五四青年奖章”

等国家级表彰项目获得者。

5.获得“全国十佳农民”称号。

6.荣获广东省五星级“粤菜师傅”名厨的人员。

三、高技能人才申报职称破格申报条件

对于获得世界技能大赛金、银、铜牌选手的指导专家、



教练，获得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或南粤技术能手荣

誉称号，担任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负责人，享受省级以上

政府特殊津贴的优秀高技能人才，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统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可申报相关正高级工程师

及以下级别的职称评审。



附录：相关词语或概念的解释

1.烹饪专业技能技艺类别：含中式烹调、中式面点、点

心制作，潮式、客家、广府风味菜烹饪、食疗养生等方向。

2.市级：指行政区划为地级以上市（不含直辖市）。

3.冠有“以上”的均含本级或本数量。如“市（厅）级

以上”含市（厅）级，“3年以上”含 3年。

4.学历（学位）：在国家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注册备案的

全日制大、中专院校或经省组织的自学考试取得国家承认的

研究生（硕士、博士）、大学本科学历（学位），或大专和中

专学历。各种培训班颁发的结业证书或专业证书不得作为申

报职称的学历依据。

5.资历：指从取得现职称起至申报当年为止所从事本专

业技术工作的时间，截止时间点以每年度通知为准，按周年

计算。在此期间全脱产学习者，应扣除其全脱产学习的时间。

6.主持：领导项目团队开展工作，在项目工作中起到主

导和带头作用，主持人对项目负总责（包括子项目主持人）。

7.技术骨干、主要参加人员、主要起草人、主要撰写人：

指在项目组中起到主导作用，在项目研究报告、奖励证书等

能证明业绩成果并记载团队人员组成的文件材料中，署名排序

前3名者。

8.参加完成：指在项目组内，在项目负责人的带领下，

参加项目全过程并承担技术性工作的完成人，其认定条件为

该人员在项目成果报告所列名单中的参加人员，排序不限。

9.经济效益：指通过利用某个工作项目所产生的，可以



用经济统计指标计算和表现的效益。

10.较大的经济效益：指某项工作产生的收益增幅超过

本行业平均水平的 20%以上。

11.社会效益：指通过利用某个工作项目所产生的，经

过有关主管部门或省级行业组织组织专家认可的改善环境、

劳动、生活条件、节能、降耗、增强国力等的效益，以及有

利于贯彻党和国家方针政策，有利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效益。

12.关键性问题：指涉及本专业领域的关键技术，在完

成项目任务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技术问题。

13.疑难问题：指专业技术中出现暂不分明，难以确定

的，无现成办法可解决的技术难题，须通过分析探索、科研

实验等手段才能找出解决办法的问题。

14.技术水平：即专业技术工作能力，一般指通过工作

经历、业绩、考试、答辩等形式反映出并经专家评审、鉴定

确认的水平、能力。

15.科技成果奖项：指国家级、省级和市级科学技术奖，

中国专利奖，省级专利奖及国家级、省级有关政府部门或社

会组织的行业科学技术奖项（省级社会组织需取得省民政厅

认定的 3A 级以上资质）。

16.学术专著：指取得 ISBN 统一书号，公开出版发行

的专业学术专著或译著。具有特定的研究对象，概念准确，

反映研究对象规律，并构成一定体系，属作者创造性思维的

学术著作。其学术水平（价值）由专家公正、公平、全面地



评定。凡文章汇编、资料手册、一般编译著作，普通教材、

普通工具书不能视为学术、技术专著。

17.论文：指在取得出版刊号（CN 或 ISSN）的专业期

刊上公开发表本专业研究性学术文章。国外公开发行的科技

刊物参照执行。凡对业务工作现象进行一般描述、介绍、报

道的文章不能视为论文。所有的清样稿、论文录用通知（证

明）不能作为已发表论文的依据。

18.科普专著、文章：指把已有的科学知识、科学方法、

科学实践经验，以及融于其中的科学思想和精神，用通俗易

懂的语言予以表述，具有公众宣教作用，取得 ISBN 统一书

号，公开出版发行的专著；或取得出版刊号（CN 或 ISSN）

的刊物上公开发表本专业具有科学普及性的文章。所有的清

样稿、录用通知（证明）不能作为已出版的科普专著或已发

表的科普文章的依据。

19.主要作者、主要撰写人：指本专业学术专著或译著

的具体组织者，对该著作的学术、技术问题起把关作用。其

个人承担的编著字数必须占总字数的 20%以上。

本标准条件由广东省乡村工匠烹饪专业类别高级职称

评委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广东省乡村工匠烹饪专业人才

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

2022 年 8 月 24 日



附件 7

广东省乡村工匠家政专业类别
专业人才职称评价标准条件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一、为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家政产业人才高质

量发展，快速培育和壮大广东省乡村家政产业人才队伍，根

据国家和省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有关精神，结合广东省家政

行业实际，特制定本标准。

二、本标准适用于在广东省家政经济组织内，从事母婴

服务、居家服务、养老服务、家政管理等家政专业领域技术

工作的在职技术人才申报乡村工匠家政专业类别职称。

三、本专业人才职称分为三个层次五个等级：初级职称

（技术员、助理工程师）、中级职称（工程师）、高级职称

（高级工程师、正高级工程师）。对应的职称名称依次为：

乡村工匠家政（母婴服务/居家服务/养老服务/家政管理）

专业技术员、乡村工匠家政（母婴服务/居家服务/养老服务

/家政管理）专业助理工程师、乡村工匠家政（母婴服务/居

家服务/养老服务/家政管理）专业工程师、乡村工匠家政（母

婴服务/居家服务/养老服务/家政管理）专业高级工程师、

乡村工匠家政（母婴服务/居家服务/养老服务/家政管理）



专业正高级工程师。

四、本标准由基本条件和评审条件组成。申报乡村工匠

家政专业人才各层级职称须同时具备基本条件和各层级职

称评审条件。

第二章 基本条件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法规。

二、热爱家政工作，认真履行家政行业的岗位职责，完

成本职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工作作风端

正。

三、身心健康，具备从事相关工作的身体条件。

四、乡村家政专业人才参加的各类技能培训和授课情况

可作为职称评审的参考依据。

五、申报者需提供相应类别的职业证书（已登记注册），

职业类别及范围与申报者专业相一致。

六、正高级职称申报人需参加答辩。

七、申报专业应与实践能力考核专业一致。

八、同一评审年度不可申报同一个系列的两个职称。

九、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等不作统一要求。

第三章 乡村工匠家政专业类别技术员职称评审条件



一、学历资历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具备高中或中职以上学历，从事相关工作满 1年。

（二）不具备上述学历，从事相关工作满 5年。

二、工作能力（经历）条件

（一）专业能力条件

围绕家庭日常生活，提供家庭日常清洁、家庭餐制作、

洗涤收纳衣物、孕产妇照料、婴幼儿家庭日常照料、老年人

家庭日常照护等服务及管理工作；掌握基本的职业守则，能

遵守所在机构的规章制度，遵纪守法、爱岗敬业、诚实守信；

懂得基本的礼仪常识、安全常识、卫生常识和相关法律、法

规知识等。

1.母婴服务

掌握母婴服务技能，能为孕产妇、新生儿、婴儿提供基

础性生活照料、家庭专业护理，能对婴幼儿进行基础教育训

练。

2.居家服务

掌握居家服务技能，能为客户提供家庭餐制作、洗涤收

纳衣物、清洁家居、家电及用品使用等服务项目。

3.养老服务

掌握初级养老服务技能，能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护（清

洁照护、穿脱衣物、饮食照护、排泄照护、睡眠照护、环境

清洁）、基础照护（体征观测、护理协助、感染防控、失智



照护）、康复服务（体位转换、康乐活动）等照护服务。

4.家政管理

掌握家政管理能力，能够围绕家庭日常生活，开展家庭

服务指导、营养膳食指导、健康管理、家政客户服务等基础

管理工作。

（二）工作经历条件

1.从事相关工作 1年（含）以上，无投诉记录（需提供

单位证明）。

2.每月收入达到所在城市同类工种（相同级别）收入的

平均线以上（提供与企业签订的劳动合约或企业与客户签订

的服务合约作为佐证）。

3.获得家政类中级以上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或

广东省专项职业能力资格证书；参加政府部门举办的家政相

关培训，不少于 80 标准学时，并获得合格（结业）证书，

且获得上述证书后 1年以上。

第四章 乡村工匠家政专业类别助理工程师职称评审条件

一、学历资历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具备大学专科以上学历，或技工院校高级工班以

上毕业，从事相关工作。

（二）具备高中或中职以上学历、并取得乡村工匠技术

员职称后，从事相关工作满 2年；或具备高中或中职以上学



历、从事相关工作满 4年。

（三）不具备上述学历，取得乡村工匠技术员职称后，

从事相关工作满 2年；或不具备上述学历，从事相关工作满

8年。

（四）取得相关专业高级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

后，并从事相应专业技术技能工作满 2年。

二、工作能力（经历）条件

（一）专业能力条件

围绕家庭日常生活，提供家庭日常保洁、家庭餐制作、

洗熨收纳衣物、孕产妇照护、婴幼儿照护、老年人照护等服

务或管理工作；掌握基本的职业守则，能遵守所在机构的规

章制度，遵纪守法、爱岗敬业、诚实守信；懂得基本的礼仪

常识、安全常识、卫生常识和相关法律、法规知识等。

1.母婴服务

掌握母婴服务技能，能为孕产妇、新生儿、婴儿提供基

础性生活照料、家庭专业护理，能对婴幼儿进行基础教育训

练。

2.居家服务

掌握居家服务技能，能为客户提供家庭日常保洁、家庭

餐制作、洗熨收纳衣物、家电及用品的使用与保养等服务项

目。

3.养老服务



掌握初级养老服务技能，能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护（清

洁照护、穿脱衣物、饮食照护、排泄照护、睡眠照护、环境

清洁）、基础照护（体征观测、护理协助、感染防控、失智

照护）、康复服务（体位转换、康乐活动）等服务。

4.家政管理

掌握家政管理能力，能够围绕家庭日常生活，开展家庭

服务指导、营养膳食指导、健康管理、家政客户服务、家政

业务销售等基础管理工作。

（二）工作经历条件

1.从事相关工作 2年（含）以上，无投诉记录（提供单

位认证函）。

2.每月收入达到所在城市同类工种（相同级别）收入的

平均线以上（提供与企业签订的劳动合约或企业与客户签订

的服务合约作为佐证）；或创办家政机构，上年度为社会培

训和推荐家政服务人员（含中介）超过 200 人次（提供学费、

服务费等收入证明和服务合同）。

3.获得家政类高级以上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或

广东省专项职业能力资格证书；参加政府部门举办的家政相

关培训，不少于 120 标准学时，并获得合格（结业）证书、

获得上述证书后 2年以上。

第五章 乡村工匠家政专业类别工程师职称评审条件

一、学历资历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具备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学士学位，或技工院校

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从事相关工作。

（二）具备大学专科学历或技工院校高级工班毕业、并

取得乡村工匠助理工程师职称后，从事相关工作满 2年；或

具备大学专科学历或技工院校高级工班毕业、并从事相关工

作满 3年。

（三）具备高中或中职以上学历、并取得乡村工匠助理

工程师职称后，从事相关工作满 3年；或具备高中或中职以

上学历、并从事相关工作满 7年。

（四）不具备上述学历，取得乡村工匠助理工程师职称

后、并从事相关工作满 3年；或不具备上述学历，从事相关

工作满 10 年。

（五）取得相关专业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

并从事相应专业技术技能工作满 3年。

二、工作能力（经历）条件

（一）专业能力条件

围绕家庭日常生活，提供家居保洁、家庭餐制作、洗熨

收纳衣物、孕产妇照护、新生儿照护、婴幼儿照护、老年人

照护等服务或管理工作；掌握基本的职业守则，能遵守所在

机构的规章制度，遵纪守法、爱岗敬业、诚实守信；懂得基

本的礼仪常识、安全常识、卫生常识和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等。



1.母婴服务

熟练掌握母婴服务技能，能够在履行初级职称的职责基

础上，为产妇、新生儿、婴儿提供针对性生活照料、家庭专

业护理，对婴幼儿进行教育训练，掌握智能家居等新知识、

新技能，在当地业内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

2.居家服务

熟练掌握居家服务技能，能够在履行初级职称的职责基

础上，为客户提供家居保洁、家庭餐制作、洗熨收纳衣物等

服务，并得到客户认可，在当地业内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

力。

3.养老服务

熟练掌握养老服务技能，能够在履行初级职称的职责基

础上，能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护（清洁照护、饮食照护、排

泄照护、睡眠照护）、基础照护（体征观测、用药照护、风

险应对、护理协助、感染防控、失智照护、安宁服务）、康

复服务（康乐活动、功能促进）、心理支持（沟通交流、精

神慰藉）等服务，在当地业内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

4.家政管理

熟练掌握家政管理能力，能够在履行初级职称的职责基

础上，能为家庭提供家宴制作指导及营养指导、衣物收纳管

理指导、家具用品收纳管理指导、家庭七大区域家居保洁指

导、能熟练使用信息化技术、对孕/产妇进行饮食、孕娠保

健、母乳喂养、身心健康、产后康复进行照护与指导；能对



老人进行饮食、起居、安全陪护等照护及运动保健指导等工

作，在当地业内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

（二）工作经历条件

1.从事相关工作 3年（含）以上，无投诉记录（提供单

位证明）。

2.每月收入达到所在城市同类工种（相同级别）收入的

平均水平线以上（提供与企业签订的劳动合约或企业与客户

签订的服务合约作为佐证）；或创办家政机构，上年度内保

持雇用员工超过 10 人（按所在单位近一年月均参保职工人

数计）；或为社会培训和推荐家政服务人员（含中介）超过

300 人次（提供学费、服务费等收入证明和服务合同）。

具备下列 3项条件中的 1项：

1.曾经在家政省二类以上技能大赛中获得个人前 5名；

或市一类技能大赛中获得个人前 5名。

2.个人家政技能技艺表现突出，受到市级或以上媒体报

道赞扬；或获得地市级以上政府部门、总工会、妇联等机构

授予的相关荣誉称号。

3.在家政技能技艺中有传承创新、能在带领农民增收致

富中发挥较大作用，在当地业内具有一定影响力，在当地业

内具有一定影响力（需提供佐证）。

三、业绩成果条件

具备下列 5项条件中的 2项：



（一）作为老师参与所在服务机构对员工的培训 300 学

时以上；

（二）被地市级以上主管部门邀请参与家政类授课培训

100 学时以上（提供佐证）。

（三）作为指导老师带领学员参加地市级以上政府机构

组织的家政技能大赛，并获前 5名。

（四）具备较好的服务技能研发能力，并参与所在服务

企业开展的两项以上服务技能研发工作。

（五）担任市级以上家政项目职业资格及技能等级评

审、专项能力鉴定督导员或考评员、技能大赛评委或裁判等

累计满 3年（出具相关证明）。

（六）获得省级 “南粤家政”四星级评比荣誉称号。

第六章 乡村工匠家政专业类别高级工程师职称评审条件

一、学历资历条件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具备研究生学历或硕士学位，从事相关工作。

（二）具备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技工院校预备技

师（技师）班毕业，取得乡村工匠工程师职称后，从事相关

工作满 3年。

（三）具备大学专科学历或技工院校高级工班毕业，取

得乡村工匠工程师职称后，从事相关工作满 5年。

（四）具备高中或中职以上学历，取得乡村工匠工程师



职称后，从事相关工作满 8年。

（五）取得相关专业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

后，从事相应专业技术技能工作满 4年。

二、工作能力（经历）条件

（一）专业能力条件

围绕家庭日常生活，提供家庭餐制作、洗熨收纳衣物、

家居美化、休闲娱乐服务、家居收纳管理、孕产妇照护、新

生儿照护、婴幼儿照护、老年人照护、技术培训与指导等服

务或管理工作；掌握基本的职业守则，能遵守所在机构的规

章制度，遵纪守法、爱岗敬业、诚实守信；懂得基本的礼仪

常识、安全常识、卫生常识和相关法律、法规知识等。

1.母婴服务

在母婴服务领域具有较高专业水平，能够在履行中级职

称的职责基础上，掌握婴幼儿发展的特点与培养方法，掌握

家庭小儿推拿知识、岗位管理知识，能依据信息化平台，进

行服务资源和服务流程的信息化管理，在当地业内具有较高

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2.居家服务

在居家服务领域具有较高专业水平，能够在履行中级职

称的职责基础上，为客户提供家庭餐制作、洗熨收纳衣物、

家居美化、休闲娱乐服务、家居收纳管理等服务，并得到客

户的普遍好评，在当地业内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3.养老服务



在养老服务领域具有较高专业水平，能够在履行中级职

称的职责基础上，掌握居家养老照护常见风险的防范与处理

方法，掌握基础照护、康复服务、心理照护、培训与指导的

管理知识，能依据信息化平台，进行服务资源和服务流程的

信息化管理，在当地业内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4.家政管理

在家政管理领域具有较高专业水平，能够在履行中级职

称的职称职责基础上，为家庭提供车辆管理、家宴料理、庭

院美化、家庭事务信息化管理、家庭健康管理、家庭财务管

理、家庭休闲娱乐管理、家庭综合事务管理等工作；围绕家

庭日常生活，开展家政培训指导、家政客户服务指导、家政

业务销售指导、家政新产品研发、家政企业综合事务管理等

工作。

（二）工作经历条件

1.从事相关工作 4年（含）以上，无投诉记录（提供单

位认证函）。

2.每月收入达到所在城市同类工作（同类级别）收入的

平均水平以上（提供与企业签订的劳动合约或企业与客户签

订的服务合约作为佐证）；或创办家政机构，上年度保持雇

用员工超过 30人（按所在单位近一年月均参保职工人数计）；

或所创办的机构为社会培训和推荐家政中介服务人员超过

400 人次（提供学费、服务费等收入证明和服务合同）。

具备下列 3项条件中的 1项：



1.曾经在家政省一类技能大赛中，获得个人前 10 名；

或省二类竞赛获得前 5名。

2.在个人家政管理技能上成绩突出，受到省级或以上媒

体报道赞扬；或获省级及以上政府部门、总工会、妇联等机

构授予相关荣誉；

3.在相关技能领域具有较高专业水平，能够培养学生，

或在技能传承、带领农民增收致富中起到较好的示范带动作

用（需提供佐证）。

三、业绩成果条件

具备下列 8项条件中的 2项：

（一）作为老师参与服务所在机构对员工的培训工作

400 学时以上（需提供佐证）。

（二）被市级以上政府部门邀请参与家政类授课培训

200 课时以上（提供佐证）。

（三）作为指导老师带领学员参加省级以上政府机构

组织的家政技能大赛，并获前 5名。

（四）具备良好的服务技能研发能力，并参与所在服务

机构开展的 3项以上服务技能研发工作。

（五）担任省级以上家政项目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评

审、专项能力鉴定督导员或考评员、技能大赛评委或裁判等

累计满 5年（出具相关证明）。

（六）具备良好的学术研究能力（提供参与情况佐证）；

在专业期刊（具有 CN 刊号）发表作为第一作者的论文 1篇。



（七）参与编辑（排名前 5）出版专业书籍 1 部，或主

编 1部以上家政类别培训教材，或参与 2项以上的家政行业

标准制定。

（八）获得省级 “南粤家政”五星级评比荣誉称号。

第七章 乡村工匠家政专业类别正高级工程师职称评审条件

一、学历资历条件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具备博士学位，从事相关工作。

（二）具备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学士学位，或技工院校

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并取得乡村工匠高级工程师职称

后，从事相关工作满 5年。

（三）具备大学专科学历或技工院校高级工班毕业，并

取得乡村工匠高级工程师职称后，从事相关工作满 10 年。

二、工作能力（经历）条件

（一）专业能力条件

围绕家庭日常生活，制定不同类型的家宴方案、根据不

同家居环境制定收纳整理服务方案、根据客户要求分类整理

家庭档案、根据家庭七大区域空间制定家居美化方案、能对

客户家庭成员进行母婴护理、养老护理的培训与指导、能对

老年人进行饮食、起居、安全陪护、等照护及运动保健指导

等服务或管理工作；掌握基本的职业守则，能遵守所在机构



的规章制度，遵纪守法、爱岗敬业、诚实守信；懂得基本的

礼仪常识、安全常识、卫生常识和相关法律、法规知识等。

1.母婴服务

在母婴服务领域具有较高专业水平，能够在履行中级职

称的职责基础上，掌握婴幼儿发展的特点与培养方法，掌握

家庭小儿推拿知识、基础的岗位管理知识，能依据信息化平

台，进行服务资源和服务流程的信息化管理，能对家长、低

级别母婴服务人员进行培训、指导，在省内具有较高知名度

和影响力。

2.居家服务

在居家服务领域具有较高专业水平，能够在履行中级工

程师职称职责的基础上，能为客户制定不同类型的家宴方

案、根据不同家居环境制定收纳整理服务方案、根据客户要

求分类整理家庭档案、根据家庭七大区域空间制定家居美化

方案等服务，并受到客户的普遍好评，在省内具有较高知名

度和影响力。

3.养老服务

在养老服务领域具有较高专业水平，能够在履行中级职

称的职责基础上，掌握居家养老照护常见风险的防范与处理

方法，掌握基础照护、康复服务、心理照护的管理知识，能

依据信息化平台，进行服务资源和服务流程的信息化管理，

能够对低级别技能人员进行培训、指导，在省内具有较高知

名度和影响力。



4.家政管理

在家政管理领域具有较高专业水平，能够在履行中级职

称的职责基础上，为家庭提供车辆管理、家宴料理、庭院美

化、家庭事务信息化管理、家庭健康管理、家庭财务管理、

家庭休闲娱乐管理、家庭综合事务管理等工作，能够对低级

别技能人员进行培训、指导；具备创新能力，围绕家政服务

行业问题，能够研发家政服务新产品、新工具、新设备，能

够开发家政服务软件或家政服务平台等，在省内具有较高知

名度和影响力。

（二）工作经历条件

1.从事相关工作 5年（含）以上，无投诉记录（提供单

位证明）。

2.每月收入达到所在城市同类工种（相同级别）收入平

均水平以上（提供与企业签订的劳动合约或企业与客户签订

的服务合约作为佐证）；或创办家政机构，上年度保持雇用

员工超过 50 人（按所在单位近一年月均参保职工人数计）；

或所创办的机构为社会培训和推荐家政中介服务人员超过

500 人次（提供学费、服务费等收入证明和服务合同）。

3.通过面试答辩。

具备下列 3项条件中的 1项：

1.曾经在家政省一类技能大赛中，获得个人前 3名。

2.在个人家政技能技艺上成绩突出，受到省级或以上媒

体报道赞扬；或获省级及以上政府部门、总工会、妇联等机



构授予家政方面技术能手、劳动模范或相关荣誉称号。

3.具有较强的专业技能、规划能力，带领农民增收致富

产生较大经济、社会效益（需提供佐证）。

三、业绩成果条件

具备下列 11 项条件中的 3项：

（一）作为老师参与服务所在机构对员工的培训工作

500 学时以上（需提供佐证）。

（二）被省级以上主管部门邀请参与家政类授课培训

300 课时以上（提供佐证）。

（三）作为指导老师带领学员参加省级以上政府机构组

织的家政技能大赛，并获前 3名。

（四）具备优秀的服务技能研发能力，并参与所在服务

机构开展的四项以上服务技能研发工作。

（五）作为主要参加者参与研发具有商业开发价值、市

场发展空间大，适合带动各类群体就业的家政类行业标准，

并公开向社会发布。

（六）担任省级以上家政项目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评审、

专项能力鉴定督导员、考评员、技能大赛评委、裁判等累计

满 6年，并出具相关证明。

（七）具备优秀的学术研究能力（提供所参与项目的佐

证）；在专业期刊（具有 ISSN 刊号或 CN 刊号）发表作为第

一作者的论文 1篇以上。

（八）技能获得专利、技术秘密等知识产权保护并转化



取得显着经济和社会效益；或指导学员获得家政类发明、实

用新型、外观设计等专利。

（九）参与编辑（作者排名前 3）出版专业书籍 1部以

上，或主编 1部以上家政类培训教材，或参与 3项以上的家

政行业标准制定。

（十）为解决复杂技术问题而撰写（作为第一主笔人）

的有较高水平的技术分析报告或有较高水平的重大项目立

项研究（论证）报告 1篇。

（十一）获得省级“南粤家政”五星级个人荣誉。

第八章 破格申报条件

一、家政专业高级工程师破格申报条件

不具备申报高级职称所要求的学历、年限条件，在我省

乡村振兴发展中工作业绩突出，有重大贡献，满足以下条件

之一的，可破格申报：

（一）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本专业领域具有显着经济

和社会效益的发明专利（或著作版权）1项以上。

（二）个人技能技艺能力突出或作品影响力较大，作为

省级代表外出参加比赛或展演。

（三）广东省“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五四青年

奖章”等省级表彰项目获得者。

（四）获得省级“南粤家政”五星级个人荣誉。

二、家政专业正高级工程师破格申报条件



不具备高级职称所要求的学历、年限条件，在我省乡村

振兴发展中工作业绩突出，有重大贡献，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的，可由 2名本专业或相近专业正高级职称专家或县级以上

行业主管部门书面推荐破格申报，并按照正高评审程序进行

面试答辩：

（一）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本专业领域具有显着经济

和社会效益的发明专利（或著作版权）2项以上。

（二）个人技能技艺能力特别突出或作品影响力巨大，

作为国家代表外出参加比赛或展演。

（三）全国“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五四青年奖

章”等国家级表彰项目获得者。

（四）获得“全国十佳农民”称号。

（五）获得省级“南粤家政”五星级个人荣誉。

第九章 附则

本标准条件由广东省乡村工匠家政专业类别高级职称

评委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广东省乡村工匠家政专业人才

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

2022 年 8 月 24 日



附件 8

广东省乡村工匠民间建筑专业类别
专业人才职称评价标准条件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一、为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乡村人才振兴，推

进“乡村工匠”人才工程高质量发展，让民间建筑人才在农

村广阔天地大施所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加快培育壮大

我省乡村工匠民间建筑专业人才队伍，根据国家和省深化职

称制度改革有关精神，结合广东实际，制定本标准条件。

二、本专业类别人才职称的标准条件适用范围如下：

（一）本标准条件适用于在广东省内基层一线涉农非公

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个体工商户、建筑协会中从事

民间建筑设计施工和传统建筑技艺传承等相关工作，为农村

经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人员申报职称评价。

（二）本标准所称的民间传统建筑是指各类坛庙、寺观、

佛塔、宗祠、民居和园林等具有中华传统文化色彩、民族色

彩和地方色彩的古建筑（含仿古建筑）、民族建筑和乡土建

筑。

三、乡村工匠民间建筑专业类别人才职称的专业分类如

下：



（一）民间建筑工程技术专业方向：主要包括建筑设计、

建筑施工、建筑管理、建筑材料四个专业。建筑设计专业包

括城乡规划、建筑学、建筑结构设计、建筑电气设计、给水

排水设计、暖通空调设计、风景园林设计、乡村燃气设计、

建筑装饰设计、乡村路桥设计、岩土工程、建筑工程地质勘

察、建筑工程测量、建筑防护设计、建筑防化设计等技术领

域和岗位。建筑施工专业包括建筑施工、建筑装饰施工、给

水排水施工、建筑电气施工、暖通与空调施工、路桥施工、

燃气施工、风景园林施工、建筑机电设备安装等技术领域和

岗位。建筑管理专业包括建筑工程管理、建筑工程检测、建

筑工程造价等技术领域和岗位。建筑材料专业包括在建筑工

程中所应用的各种材料的研究、设计、生产及其产品质量监

督检验、技术管理、科技信息、环保安全、综合利用（应用）

等技术领域和岗位。

（二）民间传统建筑建造专业方向：主要包括传统建筑

营造修缮、传统建筑装饰工艺、传统建筑环境园艺、传统建

筑材料工具四个专业。传统建筑营造修缮专业包括传统建筑

的营造和修缮，包含大木作、小木作、砖瓦作、石作、土作

等工种和岗位。传统建筑装饰工艺专业包括应用于民间建筑

的木雕、石雕、砖雕、嵌瓷雕（剪粘）、灰塑、彩绘、大漆

及鎏金等工种和岗位。传统建筑环境园艺专业包括古道、古

桥、叠山理水、园艺等工种和岗位。传统建筑材料工具专业

包括烧砖烧瓦、造窑、金属构件铸造、特殊工具制作等工种



和岗位。

四、乡村工匠民间建筑专业类别人才职称设初级、中级、

高级三个层级，其中初级职称分设员级和助理级，高级职称

分设副高级和正高级。员级、助理级、中级、副高级和正高

级对应的职称名称依次为：乡村工匠民间建筑专业技术员、

乡村工匠民间建筑专业助理工程师、乡村工匠民间建筑专业

工程师、乡村工匠民间建筑专业高级工程师、乡村工匠民间

建筑专业正高级工程师。

五、本标准条件由基本条件和评价条件组成。申报乡村

工匠民间建筑专业类别各层级职称须同时符合基本条件和

各层级职称评价条件。

六、本标准条件由广东省乡村工匠民间建筑专业类别高

评委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二章 基本条件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法规。

二、热爱农业、农村、农民工作，遵守乡风民俗和村约

民规，在乡村群众中享有良好的声誉。

三、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敬业精神，作风端正，在行

业内享有良好的声誉。

四、身心健康，具备从事相关工作的身体条件。



五、鼓励乡村工匠专业人才积极参加各类实用技术、创

新创业、职业技能、学历提升等培训；鼓励乡村工匠专业人

才积极发挥专长参与各类技能培训授课。乡村工匠专业人才

参加的各类技能培训和授课情况可作为职称评审的有效依

据。

六、正高级职称申报人需参加答辩。

第三章 乡村工匠民间建筑专业类别技术员评价条件

一、学历、资历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具备高中或中职以上学历，从事相关工作满 1年。

（二）不具备上述学历，从事相关工作满 5年。

二、工作经历条件

（一）具备专业职业技能学习、培训的经历，需符合下

列条件之一：

1.具有相关专业的学历（学位）；

2.参与各级政府有关部门组织的专业职业技能培训，并

取得结业证书或认证认定；

3.参与所在企业、单位组织的专业职业技能培训，并获

得所在企业、单位认可或推荐；

4.师从村镇公认的民间建筑大师、技艺传承人、老匠人、

老师傅、技术能手学习、学艺满 1年，并获得村镇政府有关

部门认可或推荐。



（二）具备专业职业技能的应用能力，需符合下列条件：

1.熟悉相应专业、岗位、工种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技

术技能知识；

2.具备常见民间建筑材料检测及应用能力，具备相应专

业、岗位、工种的民间建筑施工技术应用能力和操作能力，

运用专业技能技艺独立开展相应专业、岗位、工种一般性工

作，具有完成一般性技术辅助性工作的能力；

3.具备建筑工程安全意识，1年内工作过程中没有引发

或导致重大安全责任事故。

三、业绩成果条件

（一）主要从事民间建筑相关工作，需符合下列条件之

一：

1.以参与民间建筑工程作为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2.建筑工程技术类的曾参与各级政府乡村振兴相关项

目；传统建筑修缮类的曾参与过代表性传统建筑建造、修缮

工作；

（二）工程质量过硬，获得所在企业、单位、客户、村

镇政府及群众的认可或推荐，1年内没有发生涉及工程质量

的投诉或举报。

第四章 乡村工匠民间建筑专业类别助理工程师评价条件

一、学历、资历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具备大学专科以上学历，或技工院校高级工班以

上毕业，从事相关工作。

（二）具备高中或中职以上学历，取得民间建筑专业类

别乡村工匠技术员职称后，从事相关工作满 2年；或具备高

中或中职以上学历，从事相关工作满 4年。

（三）不具备上述学历，取得民间建筑专业类别乡村工

匠技术员职称后，从事相关工作满 2年；或不具备上述学历，

从事相关工作满 8年。

（四）取得高级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相

应专业技术技能工作满 2年。

二、工作经历条件

（一）具备专业职业技能学习、培训的经历，需符合下

列条件之一：

1.具有相关专业的学历（学位）；

2.参加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开展的农村建筑工

匠培训，并取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放的《广东省乡村工

匠培训合格证》；

3.参与各级政府有关部门组织的其他专业职业技能培

训，并取得结业证书或认证认定；

4.师从村镇公认的民间建筑大师、技艺传承人、老匠人、

老师傅、技术能手学习、学艺满 2年，并获得村镇政府有关

部门认可或推荐。

（二）具备专业职业技能的应用能力，需符合下列条件：



1.熟悉并能正确运用相应专业、岗位、工种的基础理论

知识和专业技术技能知识；

2.除具备技术员所需专业职业能力、能独立开展相应专

业、岗位、工种一般性工作外，还需具备一定的建筑工程图

识读能力、基础建筑结构验算及一般设计能力、民间建筑施

工组织与管理能力、建筑工程资料管理能力、建筑施工测量

能力，并能解决一般性技术难题。

3.具有指导和培训技术员工作的能力，或具备技术技能

讲解、教授能力。

4.具备建筑工程安全管理能力，2年内工作过程中没有

引发或导致重大安全责任事故。

三、业绩成果条件

（一）专注从事民间建筑相关工作，需符合下列条件之

一：

1.以参与民间建筑工程作为主要收入来源；

2.建筑工程技术类的曾参与各级政府乡村振兴的相关

项目不少于 2个；传统建筑修缮类的曾参与过代表性传统建

筑建造、修缮工作不少于 2个；

3.作为主要成员参与镇级以上政府部门举办的技能技

艺比赛、展演活动，获得群众认可；

4.在市级文物或住建等主管部门主办的与民间建筑相

关的各种类型的技能比赛中，获得前三名的名次。

（二）开展技能技艺培训、传承、带动工作，需符合下



列条件之一：

1.就个人专长的技能技艺，形成自己的心得体会、报告

或作品等，获得媒体报道、转载，或实际应用于日常指导和

培训工作；

2.在各级政府有关部门或企业、单位开展的建筑类培训

活动中，以讲师或培训师等身份讲授专业技能技艺，并获得

活动组织单位和学员的好评；

3.积极发动建筑项目所在地的农民学习建筑工程基础

技能技艺，引导当地农民通过从事建筑工程工作增加收入。

（三）建筑工程质量管理能力较高，获得所在企业、单

位、客户、村镇政府及群众的认可或推荐，2年内没有发生

涉及工程质量的投诉或举报。

第五章 乡村工匠民间建筑专业类别工程师评价条件

一、学历、资历要求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具备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学士学位，或技工院校

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从事相关工作。

（二）具备大学专科学历或技工院校高级工班毕业，取

得民间建筑专业类别乡村工匠助理工程师职称后，从事相关

工作满 2年；或具备大学专科学历或技工院校高级工班毕业，

从事相关工作满 3年。

（三）具备高中或中职以上学历，取得民间建筑专业类



别乡村工匠助理工程师职称后，从事相关工作满 3年；或具

备高中或中职以上学历，从事相关工作满 7年。

（四）不具备上述学历，取得民间建筑专业类别乡村工

匠助理工程师职称后，从事相关工作满 3年；或不具备上述

学历，从事相关工作满 10 年。

（五）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相应

专业技术技能工作满 3年。

二、工作经历条件

（一）具备扎实的专业职业技能的应用能力，具有一定

的民间建筑专业领域综合能力和创新能力，需符合下列条

件：

1.熟练掌握并能够灵活运用民间建筑专业基础理论知

识和专业技术技能，具有一定的技术分析、综合、判断和总

结的能力；

2.能够独立承担中小型民间建筑工程项目，或以主要成

员身份参与大型民间建筑工程项目；

3.能在高级工程师的指导下，解决项目的技术难题，或

开展专项技术研究攻关工作；

4.熟悉民间建筑专业一般性的技术标准和规程，了解新

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积极参

与科技成果转化及推广工作或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及应用

工作；

5.具有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和指导初级职称技术人员开



展技术工作的能力，或具备技术技能传承能力；

6.获得所在企业、单位的高级工程师或镇级以上政府相

关部门的推荐；

7.具备建筑工程安全综合管理能力，主持或分管的项目

2年内没有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

（二）在当地业内具有一定影响力和认可度，需符合下

列条件之一：

1.镇、县当地公认的民间建筑名师、技艺传承人、能工

巧匠、大师傅、技术专家，并获得镇级以上政府有关部门推

荐，得到当地群众的广泛认可；

2.获得业界同行的广泛认可或推崇；

3.近 3 年内，设计制作技艺作品或作为主要成员参加县

级以上部门举办的专业比赛、展演活动不少于 2次。

三、业绩成果条件

（一）在民间建筑领域具有较为丰富实践经验，取得优

秀的业绩成果，需符合下列条件之二：

1.参与完成市（厅）级以上中型民间建筑工程项目、技

术攻关及改造项目或研究项目 1项以上，或主持小型民间建

筑工程项目 1项以上；

2.市（厅）级以上科技成果奖获奖项目，或市（厅）级

以上行业学（协）会优秀设计(规划、勘察、检测、工程)奖

获奖项目，或市（厅）级以上优质工程项目奖，或制定本行

业市（厅）级以上技术标准、规范、规程的主要成员；



3.参与完成 1项以上用于生产实际的工程设计、施工安

装、运行维护、检测检验、工期及计价依据编制或新产品、

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新技术推广应用的项目，或实现

项目技术转让取得较大经济效益（累计达到 10 万元）；

4.取得有一定价值或效益的专利 1项（属于建筑、建材

领域内的发明专利或实用新型专利）；

5.独立设计制作技艺作品或作为主要成员参加的比赛、

展演活动受到县级以上部门（含学会或行业协会等社会组

织）评选奖励，或作为主要参与者获得市级以上部门（含学

会或行业协会）评选奖励；

6.独立设计制作技艺作品被县级以上博物馆、美术馆、

文化馆等征集、展出或收藏；或作为主要参与者设计制作技

艺作品被市级以上博物馆、美术馆、文化馆等征集、展出或

收藏 1件；

7.提交专业专项技术分析（论证）报告（不少于 2位具

有副高级以上职称的建筑领域专家推荐）、技术工艺改进方

案、技术工艺操作手册等；

8.出版专著、著作、专业译著，或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民

间建筑专业论文。

9.在省级文物或住建等主管部门主办的与民间建筑相

关的各种类型的技能比赛中取得前三名。

（二）开展民间建筑技能技艺传承、带动工作，需符合

下列条件之一：



1.在县级以上政府有关部门或企业、单位开展的建筑类

培训活动中，以主讲身份讲授专业技能技艺，并获得活动组

织单位和学员的一致好评；

2.在民间建筑技能技艺传承上起到重要作用，受到当地

媒体宣传报道（不同时间被报道 2次以上）；

3.引导农民通过从事民间建筑工程工作增加收入上起

到重要作用，获得当地村、镇政府的认可或表彰。

（三）建筑工程质量管理能力强，获得所在企业、单位、

客户、村镇政府及群众的认可或推荐，主持或分管的民间建

筑工程项目 2年内没有发生涉及工程质量的投诉或举报。

第六章 乡村工匠民间建筑专业类别高级工程师评价条件

一、学历、资历要求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具备研究生学历或硕士学位，从事相关工作。

（二）具备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或技工院校预备

技师（技师）班毕业，取得民间建筑专业类别乡村工匠工程

师职称后，从事相关工作满 3年。

（三）具备大学专科学历或技工院校高级工班毕业，取

得民间建筑专业类别乡村工匠工程师职称后，从事相关工作

满 5年。

（四）具备高中或中职以上学历，取得民间建筑专业类



别乡村工匠工程师职称后，从事相关工作满 8年。

（五）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

相应专业技术技能工作满 4年。

二、工作经历条件

（一）具备较高的专业职业技能的应用能力，具有一定

的民间建筑专业领域综合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和创新能力，

需符合下列条件：

1.熟练掌握并能够灵活运用民间建筑专业基础理论知

识和专业技术技能，具有较强的技术分析、综合、判断和总

结的能力；

2.能独立解决民间建筑领域较为复杂、疑难专业技术问

题，具有主持并完成有关专业科研课题、大型工程技术项目、

中型以上技术改造项目、新产品开发（研发）项目、实验检

验站（室）建设的能力；

3.在民间建筑领域有重要发明创造或重要技术革新，开

创性地提出本专业新的研究课题或发展方向，并取得重要成

果；

4.具有培养本专业技术人才和指导本专业工程师开展

技术工作的能力，效果显著，或具备关键技术技能传承能力；

5.获得所在企业、单位主要负责人，或县级以上政府相

关部门的认可或推荐；

6.具备建筑工程安全综合管理能力，主管的项目 3年内

没有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



（二）在当地业内具有较高影响力和认可度，需符合下

列条件之一：

1.地市公认的民间建筑大师、名家名匠，并获得县级以

上政府有关部门推荐，得到当地群众的广泛认可；

2.被认定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3.近 3 年内，设计制作技艺作品或作为主要成员参加市

级以上部门举办的专业比赛、展演活动不少于 2次。

三、业绩成果条件

（一）在民间建筑领域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取得优秀的

业绩成果，需符合下列条件之二：

1.参与完成市（厅）级以上大型民间建筑工程项目、技

术攻关及改造项目或研究项目 1项以上，或主持中型民间建

筑工程项目 1项以上；

2.市（厅）级以上科技成果奖获奖项目，或市（厅）级

以上行业学（协）会优秀设计(规划、勘察、检测、工程)奖

获奖项目，或市（厅）级以上优质工程项目奖，或制定本行

业市（厅）级以上技术标准、规范、规程的第一完成人；

3.承担民间建筑专业领域科研项目或新产品开发，获得

重要技术创新成果，取得有较大价值或显著效益的本专业或

相近专业发明专利 1项，或实用新型专利 2项；

4.主持完成 1项以上用于生产实际的工程设计、施工安

装、运行维护、检测检验、工期及计价依据编制或新产品、

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新技术推广应用的项目，或实现



项目技术转让交易累计达到 30 万元；

5.独立设计制作技艺作品或作为主要成员参加的比赛、

展演活动受到市级以上部门（含学会或行业协会等社会组

织）评选奖励（三等奖以上）；或作为主要参与者获得省级

以上部门（含学会或行业协会）评选奖励（三等奖以上）；

6.独立设计制作技艺作品被市级以上博物馆、美术馆、

文化馆等征集、展出或收藏；或作为主要参与者设计制作技

艺作品被省级以上博物馆、美术馆、文化馆等征集、展出或

收藏 1件；

7.提交专业专项技术分析（论证）报告（不少于 2位具

有正高级职称的建筑领域专家推荐）、技术工艺改进方案、

技术工艺操作手册等不少于 2篇；

8.出版专著、著作、专业译著（独立作者或主要编著者），

或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民间建筑专业论文不少于 2篇；

9.在国家级文物或住建等主管部门主办的与民间建筑

相关的各种类型的技能比赛中取得前三名。

（二）开展民间建筑技能技艺传承、带动工作，需符合

下列条件之一：

1.在市级以上政府有关部门或企业、单位开展的建筑类

培训活动中，以主讲身份讲授专业技能技艺，并获得活动组

织单位和学员的一致好评；

2.在民间建筑技能技艺传承上起到关键作用，培养传承

人 1人以上，受到当地媒体广泛宣传报道（不同时间被报道



2 次以上）。

3.引导农民通过从事民间建筑工程工作增加收入上起

到关键作用，当地农民增收效果显著，获得当地市、县政府

的认可或表彰。

（三）建筑工程质量管理能力强，获得所在企业、单位、

客户、市县政府及群众的认可或推荐，主持或分管的民间建

筑工程项目 3年内没有发生涉及工程质量的投诉或举报。

第七章 乡村工匠民建建筑专业类别正高级工程师评价条件

一、学历、资历要求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具备博士学位，从事相关工作。

（二）具备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学士学位，或技工院校

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取得民间建筑专业类别乡村工匠

高级工程师职称后，从事相关工作满 5年。

（三）具备大学专科学历或技工院校高级工班毕业，取

得民间建筑专业类别乡村工匠高级工程师职称后，从事相关

工作满 10 年。

二、工作经历条件

（一）具备极高的专业职业技能的应用能力，具有较高

的民间建筑专业领域综合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和创新能力，

需符合下列条件：

1.熟练掌握并能够灵活运用民间建筑专业基础理论知



识和专业技术技能，具有较强的技术分析、综合、判断和总

结的能力；

2.能独立解决民间建筑领域较为复杂、疑难专业技术问

题，具有主持并完成有关专业科研课题、大型工程技术项目、

中型以上技术改造项目、新产品开发（研发）项目、实验检

验站（室）建设的能力；

3.在民间建筑领域有重要发明创造或重要技术革新，开

创性地提出本专业新的研究课题或发展方向，并取得重要成

果；

4.具有培养指导本专业高级技术人才开展技术工作的

能力，效果显著，或具备关键技术技能传承能力；

5.获得所在企业、单位主要负责人或市级以上政府相关

部门的认可或推荐；

6.具备建筑工程安全综合管理能力，主持的项目 5年没

有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

（二）在当地业内具有较高影响力和认可度，需符合下

列条件之一：

1.地市公认的民间建筑大师、名家名匠，并通过省级以

上主管部门或社团组织评定认定，得到当地群众广泛认可；

2.被认定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3.近 3 年内，设计制作技艺作品或作为主要成员参加市

级以上部门举办的专业比赛、展演活动不少于 3次。

三、业绩成果条件



（一）在民间建筑领域具有极丰富实践经验，取得优秀

的业绩成果，需符合下列条件之二：

1.参与完成省（部）级以上民间建筑工程项目、技术攻

关及改造项目或研究项目 1项，或主持市（厅）级以上大型

项目 1项；

2.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奖获奖项目，或省（部）级

以上行业学（协）会优秀设计(规划、勘察、检测、工程)奖

获奖项目，或省（部）级以上优质工程项目奖，或制定本行

业省（部）级以上的技术标准、规范、规程的主要成员；

3.承担民间建筑专业领域科研项目或新产品开发，获得

重要技术创新成果，取得有较大价值或显著效益的本专业或

相近专业发明专利 1项（排名前 3）；

4.主持完成 2项以上用于生产实际的工程设计、施工安

装、运行维护、检测检验、工期及计价依据编制或新产品、

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新技术推广应用的项目，或实现

项目技术转让交易累计达到 50 万元；

5.独立设计制作技艺作品被省级以上博物馆、美术馆、

文化馆等征集、展出或收藏 1件；

6.独立设计制作技艺作品、工程、项目等获得省级以上

专业比赛三等奖以上；

7.提交有较大价值、解决了民间建筑工程实际中重大问

题的专业专项技术分析（论证）报告（不少于 3位具有正高

级职称的建筑领域专家推荐）、技术工艺改进方案、技术工



艺操作手册等；

8.出版专著、著作、专业译著（独立作者或主要编著者），

或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民间建筑专业论文不少于 3篇。

（二）开展民间建筑技能技艺传承、带动工作，需符合

下列条件之一：

1.在省级以上政府有关部门或企业、单位开展的建筑类

培训活动中，以主讲身份讲授专业技能技艺，并获得活动组

织单位和学员的一致好评；

2.在民间建筑技能技艺传承上起到示范引领作用，培养

传承人 3人以上，受到当地媒体广泛宣传报道（不同时间被

报道 2次以上）。

3.引导农民通过从事民间建筑工程工作增加收入上形

成可复制推广经验，当地农民增收效果显著，获得省、市政

府的认可或表彰。

（三）建筑工程质量管理能力强，获得所在企业、单位、

客户、省市政府及群众的认可或推荐，主持的民间建筑工程

项目 5年内没有发生涉及工程质量的投诉或举报。

第八章 破格申报条件

一、民间建筑专业高级职称破格申报条件

（一）高级职称破格申报条件

不具备乡村工匠专业人才民间建筑专业类别高级职称

所要求的学历、年限条件，在我省乡村振兴推进中工作业绩



突出，有重大贡献，满足以下条件之一条件的，可破格申报

相关副高级工程师的职称评审：

1.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本专业领域具有显著经济和社

会效益的发明专利（或著作版权）1项以上。

2.个人技能技艺能力突出或作品影响力较大，作为省级

代表外出参加比赛或展演。

3.广东省“技术能手”“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五

一劳动奖章”等省级表彰项目获得者；或被认定为“广东省

传统建筑名匠”的技术人才。

4.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奖获奖项目，或省（部）级以

上行业学（协）会优秀设计(规划、勘察、检测、工程)奖获奖

项目，或省（部）级以上优质工程项目奖，或制定本行业省（部）

级以上技术标准、规范、规程的主要成员。

（二）正高级职称破格申报条件

不具备乡村工匠专业人才民间建筑专业类别高级职称

所要求的学历、年限条件，在我省乡村振兴发展中工作业绩

突出，有重大贡献，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可由 2名本专业

或相近专业正高级职称专家或县级以上行业主管部门书面

推荐破格申报，并按照正高评审程序进行面试答辩：

1.获得省级以上大师称号或省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

2.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本专业领域具有显著经济和社

会效益的发明专利 3项以上。



3.个人技能技艺能力特别突出或作品影响力巨大，作为

国家代表外出参加比赛或展演。

4.全国“技术能手”、“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五

一劳动奖章”等国家级表彰项目获得者。

5.国家级科技成果奖获奖项目，或国家级行业学（协）会

优秀设计(规划、勘察、检测、工程)奖获奖项目，或国家级优

质工程项目奖，或制定本行业国家级技术标准、规范、规程的

主要成员。

二、高技能人才申报职称破格申报条件

不具备乡村工匠专业人才民间建筑专业类别职称所要

求的学历、年限条件，但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可破格申报

相关正高级工程师及以下级别的职称评审：

1.获得世界技能大赛金、银、铜牌选手的指导专家、教

练。

2.获得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或南粤技术能手荣

誉称号。

3.担任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负责人。

4.享受省级以上政府特殊津贴的优秀高技能人才。

5.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的代表性

传承人。

第九章 附则

一、技工院校中级工班、高级工班、预备技师（技师）

班毕业，可分别按相当于中专、大专、本科学历申报相应职



称。

二、与本标准条件相关的词语或概念解释见附录。



附录：有关词语或概念的解释

1．凡冠有“以上”的，均含本级或本数量。

2．本条件所提“市”一般是指设区县的市。

3．本专业工作年限：一般由参加本专业工作后起计算

至申报当年年底止。

4．资历：指从取得现职称起至申报当年为止所从事本

专业技术工作的时间，截止时间点以每年度通知为准，按周

年计算。在此期间全脱产学习者，应扣除其全脱产学习时间。

5．学历（学位）：指国家认可的学历学位。

6．经济效益：指通过利用某工作项目所产生的，可以

用经济统计指标计算和表现的效益。按人均上缴利税计算，

不含潜在效益。其经济指标将随生产力发展水平作适当调

整。

7．社会效益：指通过利用某工作项目所产生的，经过

有关主管部门认可的改善环境、劳动、生活条件、节能、降

耗、增强国力等的效益,以及有利于贯彻党和国家方针政策，

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效益。

广东省乡村工匠民间建筑专业人才

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

2022 年 8 月 25 日



附件 9

广东省乡村工匠经营管理专业类别
专业人才职称评价标准条件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一、为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乡村人才振兴，推进

“乡村工匠”人才工程高质量发展，让经营管理人才在农村广

阔天地大施所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加快培育壮大我省经

营管理乡村工匠专业人才队伍，根据国家和省深化职称制度改

革有关精神，结合广东实际，制定本标准条件。

二、本标准条件适用于在广东省内基层一线涉农非公企

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专业户、农村个体工商

户，熟练掌握经营管理技能，在当地从事农产品经营管理、数

字农业经营管理、乡村规划管理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管理

等工作，为农村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人员申报职称评价。

三、经营管理专业类别乡村工匠专业人才职称的专业分

类如下：

（一）农产品经营管理专业：含农副产品加工、开发、销

售，农产品物流经营管理等方向。

（二）数字农业经营管理专业：含农村电商经营管理、农

业数字化经营管理等方向。



（三）乡村规划管理专业：含乡村规划经营管理、观光休

闲旅游规划经营管理、乡村生态旅游规划经营管理等方向。

（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管理专业：含农业规模生产

经营管理、家庭农场经营管理、农民合作社经营管理等方向。

乡村工匠经营管理专业人才职称设初级、中级、高级三个

层级，其中初级职称分设员级和助理级，高级职称分设副高级

和正高级。

员级对应的职称名称为：乡村工匠经营管理（农产品经营

管理）专业技术员、乡村工匠经营管理（数字农业经营管理）

专业技术员、乡村工匠经营管理（乡村规划管理）专业技术员、

乡村工匠经营管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管理）专业技术员。

助理级对应的职称名称为：乡村工匠经营管理（农产品经

营管理）专业助理工程师、乡村工匠经营管理（数字农业经营

管理）专业助理工程师、乡村工匠经营管理（乡村规划管理）

专业助理工程师、乡村工匠经营管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

管理）专业助理工程师。

中级对应的职称名称为：乡村工匠经营管理（农产品经营

管理）专业工程师、乡村工匠经营管理（数字农业经营管理）

专业工程师、乡村工匠经营管理（乡村规划管理）专业工程师、

乡村工匠经营管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管理）专业工程师。

副高级对应的职称名称为：乡村工匠经营管理（农产品经

营管理）专业高级工程师、乡村工匠经营管理（数字农业经营

管理）专业高级工程师、乡村工匠经营管理（乡村规划管理）



专业高级工程师、乡村工匠经营管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

管理）专业高级工程师。

正高级对应的职称名称为：乡村工匠经营管理（农产品经

营管理）专业正高级工程师、乡村工匠经营管理（数字农业经

营管理）专业正高级工程师、乡村工匠经营管理（乡村规划管

理）专业正高级工程师、乡村工匠经营管理（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经营管理）专业正高级工程师。

五、本标准条件由基本条件和评价条件组成。申报乡村工

匠经营管理各层级职称须同时具备基本条件和各层级职称评

价条件。

第二章 基本条件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法规。

二、热爱农业、农村、农民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敬业精神，作风端正，遵守乡风民俗和村规民约，在乡村群众

中享有良好的声誉。

三、身心健康，具备从事相关工作的身体条件。

四、鼓励乡村工匠专业人才积极参加各类实用技术、创

新创业、职业技能、学历提升等培训，鼓励乡村工匠专业人

才积极发挥专长参与各类技能培训授课。乡村工匠专业人才

参加的各类技能培训和授课情况可作为职称评审的有效依

据。



五、正高级职称申报人需参加答辩。

六、贯通评价。申报者需提供相应类别的职业证书（职

业资格或职业技能），且职业类别及范围与申报的职称专业

相一致。

七、申报者任职以来的业务水平或技术能力，需由所在

单位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第三章 乡村工匠经营管理专业技术员职称评价条件

一、学历资历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具备高中或中职以上学历，从事经营管理相关工作满

1年。

2、不具备上述学历，从事经营管理相关工作满 5年。

二、工作经历条件

了解国家和广东农业政策法规，具备现代企业经营管理能

力，从事农产品经营管理、数字农业经营管理、乡村规划管理、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管理工作，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作为主要人员参与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或农业

企业等管理工作。

2、参加县级以上政府部门举办的经营管理相关培训，并

取得结业证书。

三、业绩成果条件

从事农产品经营管理、数字农业经营管理、乡村规划管理、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管理工作，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参与对应的经营管理工作有良好的经营效益。

2、获得政府及相关行业协会等组织机构与本专业相关的

奖励或称号。

第四章 乡村工匠经营管理专业助理工程师职称评价条件

一、学历资历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具备大学专科以上学历，或技工院校高级工班以上毕

业，从事经营管理相关工作。

2、具备高中或中职以上学历，从事经营管理相关工作满

4年。

3、取得乡村工匠经营管理专业技术员职称后，从事经营

管理相关工作满 2年；或不具备上述学历、职称，从事经营

管理相关工作满 8年。

4、取得高级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相应专

业技术技能工作满 2年。

二、工作经历条件

熟悉国家和广东农业政策法规，具备较强的现代企业经营

管理能力，从事农产品经营管理、数字农业经营管理、乡村规

划管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管理工作，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创办或作为主要人员参与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

或农业企业等管理工作，有制定章程、管理制度、安全生产制



度等经历。

2、参与对应的经营管理工作，作为主要人员参与制定具

体农业生产管理技术方案等。

三、业绩成果条件

从事农产品经营管理、数字农业经营管理、乡村规划管理、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管理工作，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参与县级以上相关项目建设，取得较好经济和社会效

益。

2、获得县级及以上政府部门相关的奖励、奖项。

3、个人从事经营管理工作，近三年给公司带来直接收入

年均 50 万元以上。（须提供单位财务报表、个人直接贡献证明）

第五章 乡村工匠经营管理专业工程师职称评价条件

一、学历资历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具备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学士学位，或技工院校预备

技师（技师）班毕业，从事经营管理相关工作。

2、具备大学专科学历或技工院校高级工班毕业，取得乡

村工匠经营管理专业助理工程师职称后，从事经营管理相关

工作满 2年；或具备大学专科学历或技工院校高级工班毕业，

从事经营管理相关工作满 3年。

3、具备高中或中职以上学历，从事经营管理相关工作满

7年。



4、取得乡村工匠经营管理专业助理工程师职称后，从事

经营管理相关工作满 3年；或不具备上述学历，从事经营管

理相关工作满 10年。

5、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相应专业

技术技能工作满 3年。

二、工作经历条件

熟练掌握国家和广东农业政策法规，具备较强的现代企业

经营管理能力，从事农产品经营管理、数字农业经营管理、乡

村规划管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管理工作，符合下列条件

之一：

1、创办或作为主要人员参与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

或农业企业等管理工作，有作为主要工作人员参与制定章程、

管理制度、安全生产制度等经历。

2、可独立负责某项经营管理工作，具备较强的管理理念

和较高服务水平，负责制定相关农业生产技术方案，实施效

果良好。

3、近三年带动农民增收累计 50 人以上，或近三年培训

农民累计达到 500 人次。（需提供由县级以上政府、部门出具

的相关证明材料）

三、业绩成果条件

从事农产品经营管理、数字农业经营管理、乡村规划管理、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管理工作，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参与对应的经营管理工作，被认定为县级以上示范家



庭农场、县级以上示范农民专业合作社、县级以上农业重点龙

头企业等。

2、参与县级以上农业项目建设并通过验收，取得了显著

的经济、社会效益。

3、获得县级以上政府部门与本专业相关的奖励、奖项。

4、个人从事对应的经营管理工作，近三年给公司带来直

接收入年均200万元以上；或从事乡村规划管理工作，近三年

相关贡献年均营业额达200万元以上。（须提供单位财务报表、

个人直接贡献证明）

5、近三年通过电商带动农民实现年均交易额200万元（需

提供由县级以上政府、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

第六章 乡村工匠经营管理专业高级工程师职称评价条件

一、学历资历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具备研究生学历或硕士学位，从事经营管理相关工作。

2、具备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或技工院校预备技师（技

师）班毕业，取得乡村工匠经营管理专业工程师职称后，从事

经营管理相关工作满3年。

3、具备大学专科学历或技工院校高级工班毕业，取得乡村

工匠经营管理专业工程师职称后，从事经营管理相关工作满5

年。

4、具备高中或中职以上学历，取得乡村工匠经营管理专业



工程师职称后，从事经营管理相关工作满8年。

5、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相应专业

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

二、工作经历条件

熟练掌握国家和广东农业政策法规，具备丰富的现代企业

经营管理能力，理论知识扎实，从事农产品经营管理、数字农

业经营管理、乡村规划管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管理工作，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创办并担任主要工作人员参与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

作社、农业企业等管理工作，有作为主要工作人员（排名前3）

参与制定章程、管理制度、安全生产制度等经历。

2、作为主持人或第一参与人参与市级或省部级以上农业

项目建设。

3、从事对应的经营管理工作，近三年带动农民增收累计

100 人以上或近三年培训农民累计达到 1000 人次；或从事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管理工作，近三年带动农民增收累计 300

人以上或近三年培训农民累计达到2000 人次。（需提供由县级

以上政府、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

三、业绩成果条件

从事农产品经营管理、数字农业经营管理、乡村规划管理、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管理工作，符合下列条件之二：

1、所创办或担任主要工作人员的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

作社、农业企业被认定为省级以上示范性家庭农场、省级以上



示范性农民专业合作社、市级以上重点农业龙头企业。

2、所参与的市级以上农业项目建设通过验收，且经济、

社会效益显著。

3、获市级以上科技奖励或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奖一等奖

1项以上（参与人需排名前 7）、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奖二等

奖 1项以上（参与人需排名前 5），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奖三

等奖 1项以上（参与人需排名前 3），及其他市级以上政府部

门相关的奖励、奖项。

4、经营管理业绩突出，有一定影响力，相关先进事迹在

省级以上官方媒体上宣传报道3次以上，或担任过省级以上专

家等2次以上（有证书）。

5、个人从事对应的经营管理工作，近三年给公司带来直

接收入年均500万元以上；或个人从事乡村规划管理工作，近

三年相关贡献年均营业额达 500 万元以上。（须提供单位财务

报表、个人直接贡献证明）

6、近三年通过电商带动农民实现年均交易额 500 万元。

（需提供由县级以上政府、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

7、在相关专业核心期刊发表第一作者论文 1篇以上。

8、拥有发明专利 1项以上（第一完成人），或出版专著

（副主编以上）1部。

9、解决复杂技术或生产中关键问题，撰写（第一主笔

人）的有较高水平的技术分析报告或有较高水平的重大项目

的立项研究（论证）报告 1篇（提交报告需 2位以上正高级



行业专家出具评审意见）。

第七章 乡村工匠经营管理专业正高级工程师职称评价条件

一、学历资历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具备博士学位，从事经营管理相关工作。

2、具备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学士学位，或技工院校预备技师

（技师）班毕业，取得乡村工匠经营管理专业高级工程师职称后，

从事经营管理相关工作满5年。

3、具备大学专科学历或技工院校高级工班毕业，取得乡村工

匠经营管理专业高级工程师职称后，从事经营管理相关工作满

10年。

二、工作经历条件

熟练掌握国家和广东农业政策法规，参与农业政策法规的起

草制定，具备丰富的现代企业经营管理能力，理论知识扎实，从

事农产品经营管理、数字农业经营管理、乡村规划管理、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经营管理工作，经营管理规模较大，形成较为成熟

的经营管理模式。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创办并担任主要工作人员（副总经理以上级别）参与

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等管理工作，有主持

及参与制定章程、管理制度、安全生产制度等经历。

2、作为主持人或第一参与人参与省部级以上农业项目建设。

3、近三年带动农民增收累计200人以上，或近三年培训农民



累计达到2000人次以上。（需提供由县级以上政府、部门出具的

相关证明材料）

三、业绩成果条件

从事农产品经营管理、数字农业经营管理、乡村规划管理、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管理工作，符合下列条件之二：

1、所创办或担任主要工作人员（副总经理以上级别）的家庭

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被认定为国家级示范性家庭农

场、国家级示范性农民专业合作社或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

本年度考核合格。

2、所参与的省部级以上农业项目建设通过验收，且经济、

社会效益显著。

3、获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或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奖一等奖1

项以上（参与人需排名前5）、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奖二等奖1项

以上（参与人需排名前3），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奖三等奖1项以

上（参与人需排名第1），及其他省部级以上政府部门相应奖励、

奖项，或从事新型经营主体经营管理获省部级以上科技奖或广

东省农业技术推广奖一等奖 1项以上（参与人需排名前 7）、

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奖二等奖1项以上（参与人需排名前5），

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奖三等奖（参与人需排名前 3）。

4、经营管理业绩突出，有显著影响力，相关先进事迹在省级

以上官方媒体上宣传报道5次以上，或担任过省级以上专家等3

次以上（有证书）。

5、个人从事对应的经营管理工作，近三年给公司带来直接收



入年均1000万元以上；或从事乡村规划管理工作，近三年相

关贡献年均营业额达 1000 万元以上。（须提供单位财务报表、

个人直接贡献证明）

6、近三年通过电商带动农民实现年均交易额 1000 万元。

（需提供由县级以上政府、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

7、参编（排名前 3）出版著作 1部。

8、在相关专业核心期刊发表第一作者论文 2篇以上,或

拥有发明专利 2项（第一完成人）等。

9、解决复杂技术或生产中关键问题，撰写（第一主笔

人）的有较高水平的技术分析报告或有较高水平的重大项目

的立项研究（论证）报告 2 篇(提交报告需 2 位以上正高级

行业专家出具评审意见)。

第八章 破格申报条件

一、经营管理专业高级工程师破格申报条件

不具备高级职称所要求的学历、年限条件，但在我省乡村

振兴发展中工作业绩突出，有重大贡献，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

可破格申报：

1、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本专业领域具有显著经济和社会

效益的发明专利（或著作版权）1项以上。

2、个人经营管理能力突出，影响力较大，作为省级代表参

加比赛或担任专家。

3、因从事经营管理工作获广东省“劳动模范”“三八红旗



手”“五四青年奖章”等省级表彰项目者。

二、经营管理专业正高级工程师破格申报条件

不具备高级职称所要求的学历、年限条件，但在我省乡村

振兴发展中工作业绩突出，有重大贡献，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

可由 2名本专业或相近专业正高级职称专家或县级以上行业

主管部门书面推荐破格申报，并按照正高评审程序进行面试答

辩：

1、在经营管理领域获得省级以上大师称号。

2、作为第一完成人，主持完成省部级科技奖一等奖（排

名前3）或二等奖（排名第1），并获得本专业领域具有显著经

济和社会效益的发明专利3项（第一完成人）以上。

3、个人经营管理能力特别突出，影响力巨大，作为国家

代表参加比赛或担任专家。

4、因从事经营管理工作获全国“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

“五四青年奖章”等国家级表彰项目者。

5、因从事经营管理工作获得“全国十佳农民”称号。

三、高技能人才申报职称破格申报条件

从事经营管理工作获得世界大赛金、银、铜牌选手的指导

专家、教练，获得本专业领域国家级荣誉称号，享受省级以上

政府特殊津贴的优秀人才，可申报相关正高级工程师及以下级

别的职称评审。



第九章 附则

一、技工院校中级工班、高级工班、预备技师（技师）班

毕业，可分别按相当于中专、大专、本科学历申报相应职称。

二、本标准条件由广东省乡村工匠经营管理专业人才高级

职称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三、与本标准条件相关的词语或概念解释见附录。



附录：有关词语或概念的解释

1、凡冠有“以上”的，均含本级或本数量。

2、本条件所提“市”一般是指设区县的市。

3、本专业工作年限：一般由参加本专业工作后起计算

至申报当年年底止。

4、资历：指从取得现职称起至申报当年为止所从事本

专业技术工作的时间，截止时间点以每年度通知为准，按周

年计算。在此期间全脱产学习者，应扣除其全脱产学习时间。

5、学历（学位）：指国家认可的学历学位。

6、本条件所提经营管理类包括括农产品经营管理（含

农副产品加工、开发、销售，农产品物流经营管理等方向）、

数字农业经营管理（含农村电商经营管理、农业数字化经营

管理等方向）、乡村规划管理（含乡村规划经营管理、观光

休闲旅游规划经营管理、乡村生态旅游规划经营管理等方

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管理（含农业规模生产经营管

理、家庭农场经营管理、农民合作社经管理等方向）等专业。

7、关键性技术问题：指在本专业中影响项目整体、最

紧要的部分或重要转折点的主要技术问题，对项目任务的完

成和推进起决定性作用。

8、经济效益：指通过利用某工作项目所产生的，可以

用经济统计指标计算和表现的效益。按人均上缴利税计算，

不含潜在效益。其经济指标将随生产力发展水平作适当调

整。



9、社会效益：指通过利用某工作项目所产生的，经过

有关主管部门认可的改善环境、劳动、生活条件、节能、降

耗、增强国力等的效益,以及有利于贯彻党和国家方针政策，

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效益。

广东省乡村工匠经营管理专业人才

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

2022 年 8 月 24 日



附件 10

广东省乡村工匠专业人才生产应用专业
类别职称评价标准条件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一、为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乡村人才振兴，推

进“乡村工匠”人才工程高质量发展，让生产应用人才在农村

广阔天地大施所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加快培育壮大我

省生产应用乡村工匠专业人才队伍，根据国家和省深化职称

制度改革有关精神，结合广东实际，制定本标准条件。

二、本标准条件适用于在广东省内基层一线涉农非公企

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专业户、农村个体工

商户中，熟练掌握生产应用技术技能，在当地从事种植、畜

禽养殖、兽医、水产养殖、农产品加工等工作，为农村经济

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人员申报职称评价。

三、生产应用专业类别适用于农业产前、产中、产后专

业从事某一方面生产应用活动的农业人才。专业人才职称的

专业分类如下：

（一）种植技术专业：主要包括耕整地、播种、育苗移

栽、施肥、灌溉、除草、病虫害防治、收获、农机农艺推广

等。

（二）畜禽养殖技术专业：主要包括畜禽选育、繁育、



营养与饲喂、养殖环境控制，养殖技术推广，养殖装备与设

施应用等。

（三）兽医技术专业：主要包括动物疫病预防与控制、

免疫程序的制定和执行、疾病诊断与治疗、兽药与疫苗的应

用、兽医生物安全技术应用等。

（四）水产养殖技术专业：主要包括水产动物繁育、养

殖、捕获，渔类饲料配置，水产养殖水质分析、水环境保护，

养殖技术服务等。

（五）农产品加工技术专业：主要包括农产品加工的前

处理、加工、储藏等。

四、生产应用专业类别乡村工匠专业人才职称设初级、

中级、高级三个层次，其中初级职称分设员级和助理级，高

级职称分设副高级和正高级。员级、助理级、中级、副高级、

正高级对应的职称名称依次为：

1.乡村工匠生产应用（特色专业）专业技术员；

2.乡村工匠生产应用（特色专业）专业助理工程师；

3.乡村工匠生产应用（特色专业）专业工程师；

4.乡村工匠生产应用（特色专业）专业高级工程师；

5.乡村工匠生产应用（特色专业）专业正高级工程师；

特色专业包括：种植技术、畜禽养殖技术、兽医技术、水产养殖技术、农产品加工技术。

五、本标准条件由基本条件和评价条件组成。申报乡村

工匠生产应用专业类别各层级职称须同时具备基本条件和

各层级职称评价条件。



第二章 基本条件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法规。

二、热爱农业、农村、农民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敬业精神，作风端正，遵守乡风民俗和村约民规，在乡村群

众中享有良好的声誉。

三、身心健康，具备从事相关工作的身体条件。

四、鼓励乡村工匠专业人才积极参加各类实用技术、创

新创业、职业技能、学历提升等培训，鼓励乡村工匠专业人

才积极发挥专长参与各类技能培训授课。乡村工匠专业人才

参加的各类技能培训和授课情况可作为职称评审的有效依

据。

五、正高级职称申报人需参加答辩。

第三章 乡村工匠生产应用专业类别技术员职称评价条件

一、学历、资历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具备高中或中职以上学历，从事相关工作满 1年。

（二）不具备上述学历，从事相关工作满 5年。

二、工作能力（经历）条件

（一）种植技术专业

了解耕整地（或播种、育苗移栽、施肥、灌溉、除草、



病虫害防治、收获等）技术，参与相关作物农机农艺推广工

作，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根据当地的气候和土壤情况，了解适宜种植的农作物，

了解种植过程中的一般生产环节相关技术，能够解决农作物

施肥、灌溉、除草、病虫害防治等一般性技术问题。

2.能够正确使用种植生产环节相关的农具及机械，了解

相关的安全操作规范及使用要点。

3.具备参与种植相关技术与设备的服务、推广工作的能

力，获得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企业、村级以上政府认可。

（二）畜禽养殖技术专业

了解畜禽选育（或畜禽繁育、营养与饲喂、养殖环境控制，

养殖技术推广，养殖装备与设施应用等）技术，符合下列条件

之一：

1.了解不同畜禽的生长特点，了解其一般性养殖技术，

能够利用畜禽养殖基础知识，解决养殖过程中营养与饲喂、

繁育等一般性技术问题。

2.能够正确使用畜禽养殖的相关工具及设备等，了解相

关的安全操作规范及使用要点。

3.具备参与畜禽养殖工艺、饲喂流程等技术服务工作的

能力，获得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企业、村级以上政府认

可。

（三）兽医技术专业

了解动物疫病预防与控制（或免疫程序的制定和执行、

疾病诊断与治疗、兽药与疫苗的应用、兽医生物安全技术应



用等）技术，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了解动物疫病预防与控制、免疫程序的制定和执行、

疾病诊断与治疗、兽药与疫苗的应用、兽医生物安全技术等

专业技术的应用。

2.能够协助制定动物疾病的防控方案。

3.具备参与一般性技术指导或技术咨询服务工作的能

力，获得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企业、村级以上政府认可。

（四）水产养殖技术专业

了解水产繁育（或水产养殖、捕获，渔类饲料配置，水产

养殖水质分析、水环境保护，养殖技术服务等）技术，符合下

列条件之一：

1.根据当地的气候与水源情况，了解适宜养殖的水产品

种，了解水产养殖基本技术，解决水产养殖过程中饲喂与水

质情况的一般性技术问题。

2.能够正确使用水产养殖的相关机具及设施、设备等，

了解相关的安全操作规范及使用要点。

3.具备为水产养殖企业、家庭渔场等经营主体或个体农

户提供水产养殖技术服务的能力，获得合作社、家庭农场、

农业企业、村级以上政府认可。

（五）农产品加工技术专业

了解农产品加工前处理（或加工、储藏等）技术，符合

下列条件之一：

1.了解农产品加工工艺等基本技术，了解相关基础知识，

解决农产品加工过程中的一般性技术问题。



2.能够正确使用农产品加工相关的工器具或设备，了解

相关的安全操作规范及使用要点。

3.具备为农产品加工经营主体或个体农户提供农产品加

工技术服务的能力，获得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企业、村

级以上政府认可。

三、业绩成果条件

（一）种植技术专业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参加村级以上相关部门或行业协会等机构的技术培

训，并取得结业证书等培训证明。

2.能够编写种植技术专业领域某一生产环节的操作步

骤，或列出某作物种植过程中国家、省主推的新机具、新农

艺及其适用范围。

（二）畜禽养殖技术专业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参加村级以上相关部门或行业协会等机构的技术培

训，并取得结业证书等培训证明。

2.能够编写畜禽养殖技术专业领域某一养殖环节的操作

步骤，或列出某畜禽养殖过程中国家、省主推的新设备、新

品种及其适用范围。

（三）兽医技术专业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参加村级以上相关部门或行业协会等机构的技术培

训，并取得结业证书等培训证明。



2.能够编写兽医技术专业领域某一环节的操作步骤。

3.为动物养殖企业（户）提供动物疾病的预防与控制、

诊断与治疗、兽药与疫苗使用方法、兽医生物安全等相关技

术服务 5次以上。

4.参与动物养殖企业（户）签订服务协议 1项以上，并

取得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四）水产养殖技术专业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参加村级以上相关部门或行业协会等机构的技术培

训，并取得结业证书等培训证明。

2.能够编写水产养殖技术专业领域某一养殖环节的操作

步骤，或列出某水产养殖过程中国家、省主推的新设备、新

品种及其适用范围。

（五）农产品加工技术专业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参加村级以上相关部门或行业协会等机构的技术培

训，并取得结业证书等培训证明。

2.能够编写农产品加工技术专业领域某一加工环节的操

作步骤，或列出某农产品加工过程中国家、省主推的新设备、

新工艺及其适用范围。

第四章 乡村工匠生产应用专业类别助理工程师评价条件

一、学历、资历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具备大学专科以上学历，或技工院校高级工班以

上毕业，从事相关工作。

（二）具备高中或中职以上学历，取得生产应用专业类

别乡村工匠技术员职称后，从事相关工作满 2年；或具备高

中或中职以上学历，从事相关工作满 4年。

（三）不具备上述学历，取得生产应用专业类别乡村工

匠技术员职称后，从事相关工作满 2年；或不具备上述学历，

从事相关工作满 8年。

（四）取得高级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相

应专业技术技能工作满 2年。

二、工作能力（经历）条件

（一）种植技术专业

熟悉耕整地（或播种、育苗移栽、施肥、灌溉、除草、

病虫害防治、收获等）技术，或熟悉相关作物农机农艺推广

工作，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熟悉农作物耕种管收环节相关技术，作为主要人员管

理农作物种植过程，能够解决生产耕整地、播种、田间管理、

病虫害防治、收获过程中的技术问题。

2.熟悉种植农艺和种植过程中农机装备的使用和保养，

在某个环节提高农机装备的效率，增加种植的收益，经济效

益超过当地平均水平，获得当地群众认可。

3.熟悉种植相关技术与设备的服务、推广工作，获得合

作社、家庭农场、农业企业、村级以上政府认可。

（二）畜禽养殖技术专业



熟悉畜禽选育（或畜禽繁育、营养与饲喂、养殖环境控制，

养殖技术推广，养殖装备与设施应用等）技术，符合下列条件

之一：

1.熟悉畜禽养殖工艺、饲喂流程等环节的实用技术，能

够利用畜禽养殖知识，对生产实践中饲喂、繁育等环节提出

改进建议，并进行应用。

2.熟悉使用并保养畜禽养殖的相关工具及设施、设备等。

3.熟悉畜禽养殖工艺推广、饲喂流程的技术服务工作，

获得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企业、村级以上政府认可。

（三）兽医技术专业

熟悉动物疫病预防与控制（或免疫程序的制定和执行、

疾病诊断与治疗、兽药与疫苗的应用、兽医生物安全技术应

用等）技术，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熟悉动物疾病的预防与控制、疾病诊断与治疗、兽药与

疫苗使用方法、兽医生物安全技术等专业技术的应用。

2.具有完成一般性技术工作的实际能力，能够处理兽医

技术专业范围内一般性技术问题。

3.熟悉兽医技术指导或技术咨询服务工作，获得合作社、

家庭农场、农业企业、村级以上政府认可。

（四）水产养殖技术专业

熟悉水产繁育（或水产养殖、捕获，渔类饲料配置，水产

养殖水质分析、水环境保护，养殖技术服务等）技术，符合下

列条件之一：

1.根据当地的气候和水源情况，熟悉适宜养殖的水产品



种及其养殖技术，解决养殖过程中饲喂与水质情况的技术问

题。

2.熟悉操作并保养水产养殖相关机具及设施、设备，熟

悉相关操作规程。

3.熟悉水产养殖技术指导或技术咨询服务工作，获得合

作社、家庭农场、农业企业、村级以上政府认可。

（五）农产品加工技术专业

熟悉农产品加工前处理（或加工、储藏等）技术，符合

下列条件之一：

1.熟悉农产品加工工艺等基本技术，并熟悉相关基础知

识，对加工工艺、工器具或设备的使用提出改进建议，生产

效率提高。

2.熟悉使用并保养农产品加工相关的工器具或设备。

3.熟悉农产品加工技术服务工作，在应用推广方面缩短

了加工时间、减少了使用场地、提高了工器具或设备的使用

效率等，增加了经济效益，发挥示范带动作用，获得合作社、

家庭农场、农业企业、村级以上政府认可。

三、业绩成果条件

（一）种植技术专业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参加县级以上政府部门或市级以上协会等机构的技术

培训，并取得结业证书等培训证明。

2.能够编写种植技术专业领域某一生产环节的操作手

册、规范或总结，或某作物种植过程中国家、省主推的新机



具、新农艺推广应用的案例说明。

（二）畜禽养殖技术专业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参加县级以上政府部门或市级以上协会等机构的技术

培训，并取得结业证书等培训证明。

2.能够编写畜禽养殖技术专业领域某一养殖环节的操作

手册、规范或总结，或某畜禽养殖过程中国家、省主推的新

设备、新工艺、新品种推广应用的案例说明。

（三）兽医技术专业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参加县级以上政府部门或市级以上协会等机构的技术

培训，并取得结业证书等培训证明。

2.为动物养殖企业（户）提供动物疾病的预防与控制、

诊断与治疗、兽药与疫苗使用方法、兽医生物安全等相关技

术服务 10次以上，获得当地群众的认可。

3.参与动物养殖企业（户）签订服务协议 3项以上，参

与制定 1种以上畜禽等动物疾病的防控技术方案，并取得较

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4.能够编写兽医技术专业领域的防治手册、规范或总结，

或某兽医技术领域中国家、省主推的新规范、新方法、新措

施推广应用的案例说明。

（四）水产养殖技术专业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参加县级以上政府部门或市级以上协会等机构的技术



培训，并取得结业证书等培训证明。

2.能够编写水产养殖技术专业领域某一养殖环节的操作

手册、规范或总结，或某水产养殖过程中国家、省主推的新

设备、新工艺、新品种推广应用的案例说明。

（五）农产品加工技术专业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参加县级以上政府部门或市级以上协会等机构的技术

培训，并取得结业证书等培训证明。

2.能够编写农产品加工技术专业领域某一加工环节的操

作手册、规范或总结，或某农产品加工过程中国家、省主推

的新设备、新工艺推广应用的案例说明。

第五章 乡村工匠生产应用专业类别工程师评价条件

一、学历、资历要求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具备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学士学位，或技工院校

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从事相关工作。

（二）具备大学专科学历或技工院校高级工班毕业，取

得生产应用专业类别乡村工匠助理工程师职称后，从事相关

工作满 2年；具备大学专科学历或技工院校高级工班毕业，

从事相关工作满 3年。

（三）具备高中或中职以上学历，取得生产应用专业类

别乡村工匠助理工程师职称后，从事相关工作满 3年；具备

高中或中职以上学历，从事相关工作满 7年。



（四）不具备上述学历，取得生产应用专业类别乡村工

匠助理工程师职称后，从事相关工作满 3年；或不具备上述

学历，从事相关工作满 10年。

（五）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相应

专业技术技能工作满 3年。

二、工作能力（经历）条件

（一）种植技术专业

掌握耕整地（或播种、育苗移栽、施肥、灌溉、除草、

病虫害防治、收获等）技术，或承担相关作物农机农艺示范

推广工作，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掌握某种农作物耕种管收环节相关技术，能够解决农

作物耕整地、播种、育苗移栽、施肥、灌溉、除草、病虫害

防治、收获等环节技术问题，会识别普通的病虫害，能独立

解决或协助解决普通的病虫害防治等。

2.掌握种植生产环节相关的农具及机械的使用，并掌握

相关的安全操作规范、使用要点和基本维修。

3.作为主要成员，参加种植相关技术与设备的服务、推

广工作。

（二）畜禽养殖技术专业

掌握畜禽选育（或畜禽繁育、营养与饲喂、养殖环境控

制，养殖技术推广，养殖装备与设施应用等）技术，符合下

列条件之一：

1.掌握畜禽养殖工艺、养殖环境、饲喂流程等环节，能

够利用畜禽养殖知识，解决生产实践中饲喂、繁育、疾病等



技术难点问题。

2.掌握使用畜禽养殖的相关工具及设施、设备，并能够

进行基本维修工作。

3.作为主要成员，参加畜禽养殖新设备、新工艺、新品

种相关技术与设备的服务、推广工作。

（三）兽医技术专业

掌握动物疫病预防与控制（或免疫程序的制定和执行、

疾病诊断与治疗、兽药与疫苗的应用、兽医生物安全技术应

用等）技术，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掌握并能够灵活运用兽医技术专业的基础理论和专业

技术知识，了解兽医专业新技术、新理念、新方法的现状和

发展趋势。

2.具有独立承担兽医技术专业范围内较复杂技术工作的

能力，能够结合农业农村生产情况，解决较为复杂的实际问

题。

3.作为主要成员，参加动物疫病防控、行业发展规划制

（修）订、政策制（修）订、技术标准和规程制（修）订、

重大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或技术咨询报告撰写、技术培训教

材制（修）订；或能够结合生产实际制定防疫技术工作规划、

计划；或参与推广先进技术、科研成果。

（四）水产养殖技术专业

掌握水产繁育（或水产养殖、捕获，渔类饲料配置，水产

养殖水质分析、水环境保护，养殖技术服务等）技术，符合下

列条件之一：



1. 掌握并能够灵活运用水产繁育技术专业的基础理论

和专业技术知识，了解水产养殖专业新技术、新理念、新方

法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2.能独立完成水产养殖作业操作，熟练使用设备，能够

利用水产养殖知识，解决生产实践中繁育、饲喂、疾病、环

境调控等技术难点，并取得较好的经济或社会效益。

3.作为主要成员，能够为水产养殖企业、家庭渔场、渔

民等经营主体或个体农户提供水产养殖相关技术服务，并有

参与制定养殖规划设计方案、养殖技术方案、养殖设备装置

操作规范、技术总结报告等经历。

（五）农产品加工技术专业

掌握农产品加工前处理（或加工、储藏等）技术，符合

下列条件之一：

1.能解决相关生产实践中的技术难点，对加工工艺、方

法、工器具、零部件、装置或设备的设计、制造提出改进建

议，并得到应用，生产效率及经济效益明显提高。

2.掌握农产品加工相关的工器具或设备的使用，并能够

进行基本维修。具备提高产品质量或增加产品品种的能力，

在应用推广技术方面取得较大成效，使当地的年加工总量或

经济效益或本单位对外采购量增幅较大，示范带动效应明

显。

3.具备开展农业实用技术社会化服务的能力，本单位对

外加工量增加，服务经济、社会效益良好。

三、业绩成果条件



（一）种植技术专业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获得本专业领域授权发明专利或实用新型专利（软件

著作）1项以上。

2.参加县级以上政府安排的示范、推广类项目 1项以上。

3.获得县级以上政府部门或市级以上相关协会等机构奖

励、奖项 1项以上。

（二）畜禽养殖技术专业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获得本专业领域授权发明专利或实用新型专利（软件

著作）1项以上。

2.参加县级以上政府安排的示范、推广类项目 1项以上。

3.获得县级以上政府部门或市级以上相关协会等机构奖

励、奖项 1项以上。

（三）兽医技术专业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获得本专业领域授权发明专利或实用新型专利（软件

著作）1项以上。

2.参加县级以上政府安排的示范、推广类项目 1项以上。

3.获得县级以上政府部门或市级以上相关协会等机构奖

励、奖项 1项以上。

4.作为主要技术人员为动物养殖企业（户）提供动物疾

病的预防与控制、诊断与治疗、兽药与疫苗使用方法、兽医

生物安全等相关技术服务 15次以上，解决生产实践中的难



题，提高养殖企业（户）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

5.作为主要技术人员与养殖企业（户）签订服务协议 5

项以上，制定推广 3种以上畜禽等动物疾病的防控技术方案，

并取得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四）水产养殖技术专业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 获得本专业领域授权发明专利或实用新型专利（软件

著作）1项以上。

2.参加县级以上政府安排的示范、推广类项目 1项以上。

3.获得县级以上政府部门或市级以上相关协会等机构奖

励、奖项 1项以上。

（五）农产品加工技术专业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 获得本专业领域授权发明专利或实用新型专利（软件

著作）1项以上。

2.参加县级以上政府安排的示范、推广类项目 1项以上。

3.获得县级以上政府部门或市级以上相关协会等机构奖

励、奖项 1项以上。

第六章 乡村工匠生产应用专业类别高级工程师评价条件

一、学历、资历要求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具备研究生学历或硕士学位，从事相关工作。

（二）具备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或技工院校预备



技师（技师）班毕业，取得生产应用专业类别乡村工匠工程

师职称后，从事相关工作满 3年。

（三）具备大学专科学历或技工院校高级工班毕业，取

得生产应用专业类别乡村工匠工程师职称后，从事相关工作

满 5年。

（四）具备高中或中职以上学历，取得生产应用专业类

别乡村工匠工程师职称后，从事相关工作满 8年。

（五）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

相应专业技术技能工作满 4年。

二、工作能力（经历）条件

（一）种植技术专业

精通耕整地（或播种、育苗移栽、施肥、灌溉、除草、

病虫害防治、收获等）技术，能全面实施相关作物农机农艺

的示范推广工作，农业实用技术应用水平较高，实践经验丰

富，应用技术取得显著经济、社会效益，带动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明显。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服务于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能够解决农作物种植

过程中的技术难题 1个以上，实践经验丰富，经济效益明显。

2.制定种植相关技术规范或要点，作为市级以上部门组

织会议或培训的典型材料 2篇以上。

3.在指导、培养中青年技术骨干方面发挥带头作用，能

够指导乡村工匠工程师。

4.精通某种农作物种植农艺、农机装备特点，合理安排

生产，能够优化现有的种植解决方案。



（二）畜禽养殖技术专业

精通畜禽选育（或畜禽繁育、营养与饲喂、养殖环境控

制，养殖技术推广，养殖装备与设施应用等）技术。农业实

用技术应用水平较高，实践经验丰富，应用技术取得显著经

济、社会效益，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明显。符合下列条

件之一：

1. 服务于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能够解决养殖生产

过程中的技术难题 1个以上，实践经验丰富，经济效益明显。

2. 制定畜禽养殖技术规范或要点，作为市级以上部门

组织会议或培训典型材料 2篇以上。

3.在指导、培养中青年技术骨干方面发挥带头作用，能

够指导乡村工匠工程师。

4. 精通某种畜禽养殖工艺流程、养殖设备设施特点，合

理安排生产，能够优化现有的畜禽养殖提出解决方案。

（三）兽医技术专业

精通动物疫病预防与控制（或免疫程序的制定和执行、疾

病诊断与治疗、兽药与疫苗的应用、兽医生物安全技术应用等）

技术，农业实用技术应用水平较高，实践经验丰富，应用技术

取得显著经济、社会效益，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明显。符

合下列条件之一：

1.服务于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能够为企业解决重大

疾病防控的难题 1个以上，实践经验丰富，经济效益明显。

2.制定动物疾病防控技术规范或要点，作为市级以上部

门组织的会议或培训的典型材料 2篇以上。



3.在指导、培养中青年技术骨干方面发挥带头作用，能

够指导乡村工匠工程师。

4.作为主要技术人员，参与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参

与制（修）订有关兽医技术方面的重大政策、发展规划、技

术标准和规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技术咨询报告等，得到广

泛认可。

（四）水产养殖技术专业

精通水产繁育（或水产养殖、捕获，渔类饲料配置，水

产养殖水质分析、水环境保护，养殖技术服务等），农业实

用技术应用水平较高，实践经验丰富，应用技术取得显著经

济、社会效益，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明显。符合下列条

件之一：

1. 服务于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能够解决实际生产

技术难题 1个以上，实践经验丰富，经济效益明显。

2.制定水产养殖技术规范或要点，作为市级以上部门组

织会议或培训的典型材料 2篇以上。

3.在指导、培养中青年技术骨干方面发挥带头作用，能

够指导乡村工匠工程师。

4. 精通某种水产养殖方法、养殖装备特点，合理安排生

产，能够优化现有的养殖解决方案。

（五）农产品加工技术专业

精通农产品加工前处理（或加工、储藏等）技术，农业

实用技术应用水平较高，实践经验丰富，应用技术取得显著

经济、社会效益，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明显。符合下列



条件之一：

1.服务于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具备负责关键加工工

艺、方法、技术、零部件、装置或设备开发的能力，能够解

决实际生产技术难题 1个以上，实践经验丰富，经济效益明

显。

2.制定农产品加工技术规范或要点，作为市级以上部门

组织的会议或培训的典型材料 2篇以上。

3.在指导、培养中青年技术骨干方面发挥带头作用，能

够指导乡村工匠工程师。

4. 精通某种农产品加工工艺、装备特点，合理安排生产，

能够优化现有的农产品加工解决方案。

三、业绩成果条件

（一）种植技术专业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获得本专业领域授权发明专利 1项以上或实用新型专

利（软件著作）3项以上，并在实际生产中得到应用，取得

明显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

2.作为项目主要负责人，完成市级以上政府部门种植技术

类科研或示范推广应用类项目 1项以上，或企业自主研发项目

2项以上，排名前 3。

3.获得市（厅）级科技奖；或获得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

奖 1项以上。

4.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本专业参赛者。

5.获得省级行业协（学）会组织的技能比赛二等奖以上。



（二）畜禽养殖技术专业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 获得本专业领域授权发明专利 1项以上或实用新型

专利（软件著作）3项以上，并在实际生产中得到应用，取

得明显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

2.作为项目主要负责人，完成市级以上政府部门畜禽养

殖技术类科研或示范推广应用类项目 1项以上，或企业自主

研发项目 2项以上，排名前 3。

3.获得市（厅）级科技奖；或获得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

奖 1项以上。

4.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本专业参赛者。

5.获得省级行业协（学）会组织的技能比赛二等奖以上。

（三）兽医技术专业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 获得本专业领域授权发明专利 1项以上或实用新型

专利（软件著作）3项以上，并在实际生产中得到应用，取

得明显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2.作为项目主要负责人，完成市级以上政府部门畜禽养

殖技术类科研或示范推广应用类项目 1项以上，或企业自主

研发项目 2项以上，排名前 3。

3.获得市（厅）级科技奖；或获得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

奖 1项以上。

4.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本专业参赛者。

5.获得省级行业协（学）会组织的技能比赛二等奖以上。



（需提供相关获奖证明材料）

（四）水产养殖技术专业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 获得本专业领域授权发明专利 1项以上或实用新型

专利（软件著作）3项以上，并在实际生产中得到应用，取

得明显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2. 作为项目主要负责人，完成市级以上政府部门水产养

殖类科研或示范推广应用类项目 1项以上，或企业自主研发

项目 2项以上，排名前 3。

3.获得市（厅）级科技奖；或获得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

奖 1项以上。

4.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本专业参赛者。

5.获得省级行业协（学）会组织的技能比赛二等奖以上。

（五）农产品加工技术专业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 获得本专业领域授权发明专利 1项以上或实用新型

专利（软件著作）3项以上，并在实际生产中得到应用，取

得明显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2. 作为项目主要负责人，完成市级以上政府部门农产品

加工类科研或示范推广应用类项目 1项以上，或企业自主研发

项目 2项以上，排名前 3。

3.获得市（厅）级科技奖；或获得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

奖 1项以上。

4.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本专业参赛者。



5.获得省级行业协（学）会组织的技能比赛二等奖以上。

第七章 乡村工匠生产应用专业类别正高级工程师评价条件

一、学历、资历要求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具备博士学位，从事相关工作。

（二）具备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学士学位，或技工院校

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取得生产应用专业类别乡村工匠

高级工程师职称后，从事相关工作满 5年。

（三）具备大学专科学历或技工院校高级工班毕业，取得

生产应用专业类别乡村工匠高级工程师职称后，从事相关工作

满 10年。

二、工作能力（经历）条件

（一）种植技术专业

在耕整地（或播种、育苗移栽、施肥、灌溉、除草、病虫

害防治、收获等）技术领域，能承担相关作物农机农艺全面示

范推广工作。在种植实用技术领域具有一定权威，能解决农业

实际生产实践中复杂的技术问题，具有技术专业素养。符合下

列条件之一：

1.服务于省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能为企业分析、解决

种植过程出现的重大的突发性、复杂性技术等难题 3个以上，

并提出预防改进措施，在本行业成功推广应用新农机、新农

艺，经济效益明显。



2.在指导、培养中青年技术骨干方面发挥带头作用，能

够指导乡村工匠高级工程师。

3.作为主要完成人（排名前 3），参与制（修）订市级以

上行业技术标准、规范、规程 3项以上，并发布实施。

（二）畜禽养殖技术专业

在畜禽选育（或畜禽繁育、营养与饲喂、养殖环境控制，

养殖技术推广，养殖装备与设施应用等）技术领域具有一定

权威，能解决农业实际生产实践中复杂的技术问题，具有技

术专业素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 服务于省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能够解决畜禽养殖

新设备推广应用或新品种培育等技术难题 3个以上，帮助其

提高经济效益，形成示范效应。

2.在指导、培养中青年技术骨干方面发挥带头作用，能

够指导乡村工匠高级工程师。

3.作为主要完成人（排名前 3），参与制（修）订市级以

上行业技术标准、规范、规程 3项以上，并发布实施。

（三）兽医技术专业

在动物疫病预防与控制（或免疫程序的制定和执行、疾病

诊断与治疗、兽药与疫苗的应用、兽医生物安全技术应用等）

技术领域具有一定权威，能解决农业实际生产实践中复杂的

技术问题，具有技术专业素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服务于省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能够为企业解决重大

疾病防控、疾病诊断与治疗等技术难题 3个以上，经济效益

明显。



2.在指导、培养中青年技术骨干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能

够指导乡村工匠高级工程师。

3.作为主要完成人（排名前 3），参与制（修）订市级以

上行业技术标准、规范、规程 3项以上，并发布实施。

（四）水产养殖技术专业

在水产繁育（或养殖、捕获，渔类饲料配置，水产养殖

水质分析、水环境保护，养殖技术服务等）技术领域具有一

定权威，能解决农业实际生产实践中复杂的技术问题，具有

技术专业素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服务于省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为企业解决水产养殖、

水产捕获、养殖技术服务等实践中出现的技术难题 3个以上，

经济效益明显。

2.在指导、培养中青年技术骨干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能

够指导乡村工匠高级工程师。

3.作为主要完成人（排名前 3），参与制（修）订市级以

上行业技术标准、规范、规程 3项以上，并发布实施。

（五）农产品加工技术专业

在农产品加工前处理（或加工、储藏等）技术领域具有

一定权威，能解决农业实际生产实践中复杂的技术问题，具

有技术专业素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服务于省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具备关键加工工艺、

技术、零部件、装置或设备开发的能力，能够负责解决实际

生产技术难题 3个以上，经济效益明显。

2.在指导、培养中青年技术骨干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能



够指导乡村工匠高级工程师。

3.作为主要完成人（排名前 3），参与制（修）订市级以

上行业技术标准、规范、规程 3项以上，并发布实施。

三、业绩成果条件

（一）种植技术专业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本专业领域授权发明专利 1项以

上；获得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软件著作）4项以上，

并在实际生产中得到应用，取得明显的经济、社会、生态效

益。

2.作为项目负责人，完成省级以上政府部门种植技术类

科研或示范推广应用项目 1项以上，或市级以上政府部门种

植技术类科研或示范推广应用项目 2项以上，或企业自主研

发项目 5项以上。

3.参加省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获得二等奖以上，或参加

省级二类职业技能竞赛获得一等奖；参加省级以上部门组织

的职业技能比赛中获得一等奖。

4.作为技术主要负责人，获得省级科技奖；广东省农业

技术推广奖一等奖，或二等奖排名前 10，或三等奖排名前 7。

5.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本专业参赛者。

6.获得全国行业协（学）会组织的技能比赛三等奖以上。

（二）畜禽养殖技术专业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 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本专业领域授权发明专利 1项



以上；获得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软件著作）4项以上，

并在实际生产中得到应用，取得明显的经济、社会、生态效

益。

2.作为项目负责人，完成省级以上政府部门畜禽养殖技

术类科研或示范推广应用项目 1项以上，或市级以上政府部

门畜禽养殖技术类科研或示范推广应用项目 2项以上，或企

业自主研发项目 5项以上。

3.参加省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获得二等奖以上，或参加

省级二类职业技能竞赛获得一等奖；参加省级以上部门组织

的职业技能比赛中获得一等奖。

4.作为技术主要负责人，获得省级科技奖；广东省农业

技术推广奖一等奖，或二等奖排名前 10，或三等奖排名前 7。

5.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本专业参赛者。

6.获得全国行业协（学）会组织的技能比赛三等奖以上。

（三）兽医技术专业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 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本专业领域授权发明专利 1项

以上；获得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软件著作）4项以上，

并在实际生产中得到应用，取得明显的经济、社会、生态效

益。

2.作为项目负责人，完成省级以上政府部门兽医技术类

科研或示范推广应用项目 1项以上，或市级以上政府部门兽

医技术类科研或示范推广应用项目 2项以上，或企业自主研

发项目 5项以上。



3.参加省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获得二等奖以上，或参加

省级二类职业技能竞赛获得一等奖；参加省级以上部门组织

的职业技能比赛中获得一等奖。

4.作为技术主要负责人，获得省级科技奖；广东省农业

技术推广奖一等奖，或二等奖排名前 10，或三等奖排名前 7。

5.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本专业参赛者。

6.获得全国行业协（学）会组织的技能比赛三等奖以上。

（四）水产养殖技术专业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 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本专业领域授权发明专利 1项

以上；获得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软件著作）4项以上，

并在实际生产中得到应用，取得明显的经济、社会、生态效

益。

2.作为项目负责人，完成省级以上政府部门水产养殖技

术类科研或示范推广应用项目 1项以上，或市级以上政府部

门水产养殖技术类科研或示范推广应用项目 2项以上，或企

业自主研发项目 5项以上。

3.参加省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获得二等奖以上，或参加

省级二类职业技能竞赛获得一等奖；参加省级以上部门组织

的职业技能比赛中获得一等奖。

4.作为技术主要负责人，获得省级科技奖；广东省农业

技术推广奖一等奖，或二等奖排名前 10，或三等奖排名前 7。

5.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本专业参赛者。

6.获得全国行业协（学）会组织的技能比赛三等奖以上。



（五）农产品加工技术专业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 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本专业领域授权发明专利 1项

以上；获得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软件著作）4项以上，

并在实际生产中得到应用，取得明显的经济、社会、生态效

益。

2.作为项目负责人，完成省级以上政府部门农产品加工

技术类科研或示范推广应用项目 1项以上，或市级以上政府

部门农产品加工技术类科研或示范推广应用项目 2项以上，

或企业自主研发项目 5项以上。

3.参加省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获得二等奖以上，或参加

省级二类职业技能竞赛获得一等奖；参加省级以上部门组织

的职业技能比赛中获得一等奖。

4.作为技术主要负责人，获得省级科技奖；广东省农业

技术推广奖一等奖，或二等奖排名前 10，或三等奖排名前 7。

5.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本专业参赛者。

6.获得全国行业协（学）会组织的技能比赛三等奖以上。

四、学术成果条件

公开发表、出版本专业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具备下

列条件之一：

1.参编(排名前 3 )出版著作 1 部。

2.在专业期刊(具有 ISSN或 CN刊号，下同)发表第一作

者论文 1篇。

3.为解决复杂技术问题而撰写 (第一主笔人)的有较高水



平的技术分析报告或有较高水平的重大项目的立项研究(论

证)报告 2篇。

第八章 破格评审条件

一、生产应用专业高级工程师破格申报条件

不具备高级职称所要求的学历、年限条件，在我省乡村

振兴发展中工作业绩突出，有重大贡献，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的，可破格申报：

1.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本专业领域具有显著经济和社

会效益的发明专利（或著作版权）1项以上。

2.个人技能技艺能力突出或作品影响力较大，作为省级

代表参加比赛或展演。

3.广东省“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五四青年奖章”

等省级表彰项目获得者。

二、生产应用专业正高级工程师破格申报条件

不具备高级职称所要求的学历、年限条件，在我省乡村

振兴发展中工作业绩突出，有重大贡献，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的、可由 2名本专业或相近专业正高级职称专家或县级以上

行业主管部门书面推荐破格申报，并按照正高评审程序进行

面试答辩：

1.获得省级以上大师称号或省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

2.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本专业领域具有显著经济和社



会效益的发明专利 3项以上。

3.个人技能技艺能力特别突出或作品影响力巨大，作为

国家代表外出参加比赛或展演。

4.全国“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五四青年奖章”等国

家级表彰项目获得者。

5.获得“全国 10佳农民”称号。

三、高技能人才申报职称破格申报条件

对于获得世界技能大赛金、银、铜牌选手的指导专家、

教练，获得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或南粤技术能手荣

誉称号，担任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负责人，享受省级以上

政府特殊津贴的优秀高技能人才，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统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可申报相关正高级工程师

及以下级别的职称评审。

第九章 附则

一、技工院校中级工班、高级工班、预备技师（技师）

班毕业，可分别按相当于中专、大专、本科学历申报相应职

称。

二、本标准条件由评委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三、与本标准条件相关的词语或概念解释见附录。



附录：有关词语或概念的解释

1.凡冠有 “以上”的，均含本级或本数量。

2.本条件所提 “市”一般是指设区县的市。

3.本专业工作年限：一般由参加本专业工作后起计算至

申报当年年底止。

4.资历：指从取得现职称起至申报当年为止所从事本

专业技术工作的时间，截止时间点以每年度通知为准，按周

年计算。在此期间全脱产学习者，应扣除其全脱产学习时间。

5.学历(学位)：指国家认可的学历学位。

6.本条件所提生产应用类包括种植技术、畜禽养殖技

术、兽医技术、水产养殖技术、农产品加工技术等专业。

7.关键性技术问题：指在本专业中影响项目整体、最紧

要的部分或重要转折点的主要技术问题，对项目任务的完成

和推进起决定性作用。

8.经济效益：指通过利用某工作项目所产生的，可以用经

济统计指标计算和表现的效益。按人均上缴利税计算，不含

潜在效益。其经济指标将随生产力发展水平作适当调整。

9.社会效益：指通过利用某工作项目所产生的，经过有关

主管部门认可的改善环境、劳动、生活条件、节能、降耗、

增强国力等的效益, 以及有利于贯彻党和国家方针政策，有利

于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效益。



10.生态效益：指人们在生产中依据生态平衡规律，使自

然界的生物系统对人类的生产、生活条件和环境条件产生的

有益影响和有利效果，它关系到人类生存发展的根本利益和

长远利益。生态效益的基础是生态平衡和生态系统的良性、

高效循环。

广东省乡村工匠生产应用专业人才

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

2022 年 8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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